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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    则  

1． 缩 略语  

ГЛВ-ЦИМ 国际货约运单指导手册 

ГТМ-ЦИТ 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货物联运指导手册 

КОТИФ 国际铁路运送公约 

NHM/ГНГ 通用货物品名表 

ОСЖД 铁路合作组织 

ОУП-ЦИМ 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制定和建议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一般运送条件 

РИД 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送规则（КОТИФ附件 C） 

СМГС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ИТЕ 多式运输单元 

ЦИМ 国际铁路货物运送协约统一法律规定（КОТИФ附件 B） 

ЦИТ 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 

2 .  定 义  

铁路 位于一个国际货协参加国境内的基础设施。 

换装/换轮地点 改变轨距时，货物换装或车辆换轮地点。 

转发地点 按国际货约和国际货协办理运送时，变更运输法规的地点。该转发地

点同时是：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国际货约规定的运到地和国际货协规

定的发站；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国际货协规定的到站和国际货约规定

的货物承运地。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 

本指导手册附件 5 规定的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是适用国际货约和国

际货协的国家间联运中证明国际货约和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缔结的文件。 

非常规货物 在国际货约范围内适用铁盟 502-1 备忘录规定的以下定义：“如果参照

铁路建筑物、设施和车辆参数，货物因其外部尺寸、重量或性质，给

参与运送的承运人带来很大难度，因而只在特定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

才准许运送，则该货物为非常规货物。” 

承运人 与发货人缔结运输合同的缔约承运人，或者根据该合同承担责任的接

续承运人。 

当国际货约承运人不是铁路运输公司（如国内法律允许）时，该承运

人委托其办理铁路运输的铁路运输公司，即作为接续承运人、实际承

运人或者根据国际货约第 40 条提供服务的人。 

支付人 发货人或收货人委托其履行运送费用支付义务、由发货人在运单中注

明作为支付人并与相关承运人签订协议的人（国际货协第 31 条“运送

费用和违约金的支付”）。 

封  印 本指导手册中的“封印”指封印和锁封装置。 

实际承运人 未与发货人签订运输合同，但承运人部分和全部委托其进行铁路运送

的承运人。此概念仅在国际货约运输合同范围内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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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 导手 册的目的  

本 指 导 手 册 包 括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运 单 样 式 及 其 填 写 和 使 用 规

则。它可用于代替在转发地点从国际货协运单向国际货约运单改办，

或者从国际货约运单向国际货协运单改办的传统运输体系。  

4． 适 用范 围  

本 指 导 手 册 对 国 际 铁 路 运 输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其 客 户 ， 以 及 国 际 货

协参加者及其收、发货人均具有约束力，并适用于以下货物：  

——既适用国际货约统一法律规定，又适用国际货协的货物；  

——按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提交运送的货物；  

——本指导手册附件 1 所载的国际货约和国际货协 承运人运送的

货物；  

——在转发地点由国际货约或国际货协承运人 承运的货物。  

在国际货约范围内，本指导手册的规定仅在 客户与承运 人之间，

以 及 承 运 人 相 互 间 有 此 约 定 的 情 况 下 方 可 适 用 。 采 用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协运单也证明有此约定。在国际货协范围内，本指导手册的规定仅

在适用本指导手册的国际货协参加者声明的 经路上适用。  

 

B、 纸质 /电子 运单的 一般 规定  

5． 法 律基 础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的依据是国际货约第 6 条第 8 项和国际

货协第 1 3 条。  

6． 适 用条 件  

本指导手册规定，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在国际货约范围内作为国

际货约运单使用；而在国际货协范围内作为国际货协运单使用。同时这

也适用于将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作为海关文件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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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 单内 容  

关于运单内容和填写方面的说明载于 本指导手册附件 2。  

8． 语 文  

8 . 1  纸质运单和电子运单打印版各栏名称  

各栏名称用两种或三种（在必需情况下）语文印制，其中一种语

文应为俄文，而另一种语文为德文或英文或法文。  

在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时，各栏名称另用中文印制
①
。  

8 . 2  运单的填写  

运单中事项 用下列语文填写：  

a)  同时涉及国际货约和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的各栏：俄文和德文（或

英文或法文
①
）。在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中，运单可另用中文填写。  

b )  仅涉及国际货约运输合同的各栏：德文或英文或法文
①
。  

c )  仅 涉 及 国 际 货 协 运 输 合 同 的 各 栏： 俄 文 。 在 往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运送时，运单可另用中文填写 。  

9． 转 发地 点  

转发地点一览表载于 本指导手册附件 3。  

1 0． 合同 各方  

1 0 .1  从适用国际货约统一法律规定的国家发送时：  

运 单 中 的 发 货 人 即 国 际 货 约 运 输 合 同 的 发 货 人 ， 同 时 是 国 际 货

约运输合同的收货人和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的发货人。  

国 际 货 约 运 输 合 同 的 最 后 一 个 承 运 人 有 权 且 有 责 任 为 了 发 货 人

的利益，在转发地点根据发货人的指示行事。  

1 0 .2  从适用国际货协的国家发送时：  

运 单 中 的 发 货 人 即 国 际 货 协 运 输 合 同 发 货 人 ， 同 时 是 国 际 货 协

运输合同收货人和国际货约运输合同的发货人。  

国 际 货 协 运 输 合 同 最 后 一 个 承 运 人 有 权 且 有 责 任 为 了 发 货 人 的

利益，在转发地点根据发货人的指示行事。  

                                                 

①运输合同各方可以商定用其他语文取代德、英、法三种语文中的一种。在根据《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运送危险货物时，只有该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涉及的国家才可以商定这种与运单内容的差别。 

本述脚注只涉及国际货约运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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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费 用支付  

除发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签有特殊协议外，均适用下列规定：  

11 .1  从适用国际货约统一法律规定的国家发送时：  

与国际货约运输合同 有关的费用，由发货人支付。  

收 货 人 有 义 务 支 付 与 国 际 货 协 运 输 合 同 有 关 的 运 送 费 用 。

如 果 收 货 人 通 过 支 付 人 支 付 运 送 费 用 ， 则 发 货 人 应 在 运 单 上 注

明 这 些 支 付 人 。  

11 .2  从适用国际货协的国家发送时：  

发 货 人 有 义 务 支 付 与 国 际 货 协 运 输 合 同 有 关 的 运 送 费 用 。

如 果 发 货 人 通 过 支 付 人 支 付 运 送 费 用 ， 则 发 货 人 应 在 运 单 上 注

明 这 些 支 付 人 。  

与国际货约运输合同 有关的费用，由收货人支付。  

1 2．责 任、国际货约 /国际 货协 商务记 录 、国际 货约 /国 际货 协赔

偿 请求 、赔偿 款额的 支付  

1 2 .1 责任  

国 际 货 约 统 一 法 律 规 定 和 国 际 货 协 中 有 关 责 任 的 规 定 不 因 采 用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而改变。  

1 2 .2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  

根据国际货约第 42 条或国际货协第 2 9 条编制国际货约 /国际货

协商务记录。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商 务 记 录 的 办 理 说 明 及 样 式 载 于 本 指 导 手 册

附件 8 和附件 8 . 1 以及本指导手册 附件办事细则。  

1 2 .3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赔偿请求  

1 2 .3 .1  基本规定  

按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运 单 办 理 运 送 时 ， 货 物 灭 失 、 短 少 、 毁 损

（腐坏）的赔偿请求的提出和审查 ，按国际货约的规定（国际货约第

4 3 -4 5 条）和国际货协 的规定（国际货协第 4 6 条）的规定，以及下

列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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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 国 际 货 约 运 输 合 同 有 效 范 围 内提 出 的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赔偿请求的审查  

如受理赔偿请求的国际货约承运人确定，损失不是或部分是在国

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内造成的，则该承运人就赔偿请求涉及国际

货约责任的部分 做出决定，并将此决 定通知权利人。  

为了在国际货协运输合同有效范围内进一步审查，受理赔偿请求

的 国 际 货 约 承 运 人 应 将 赔 偿 请 求 及 全 部 随 附 文 件 寄 送 国 际 货 协 受 理

承运人 ①（本指导手册附件 9），并将此事通知权利人。  

国际货协 受理承运人审查赔偿请求，并将其审查 结果通知受理赔

偿请求的国际货约承运人。  

受 理 赔 偿 请 求 的 国 际 货 约 承 运 人 应 将 赔 偿 请 求 的 最 终 审 查 结 果

通知权利人。  

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内的诉讼时效期限，自向权利人做出

答 复 或 将 赔 偿 请 求 及 全 部 随 附 文 件 继 续 寄 送 国 际 货 协 受 理 承 运 人 时

起，继续开始计算。  

1 2 .3 .3 国 际 货 协 运 输 合 同 有 效 范 围 内提 出 的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赔偿请求的审查  

如国际货协受理承运人（本指导手册附件 9）确定，损失不是或部

分是在国际货协运输合同有效范围内造成的，则 该承运人就赔偿请求

涉及国际货协责任的部分作出决定，并将此决定决通知赔偿请求人。  

为了在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内进一步 审查 ，国际货协 受理

承 运 人 应 将 赔 偿 请 求 及 全 部 随 附 文 件 寄 送 国 际 货 约 缔 约 承 运 人 /最 终

承运人 ②（本指导手册附件 9），并将此事通知赔偿请求人。  

国 际 货 约 缔 约 承 运 人 /最 终 承 运 人 审 查 赔 偿 请 求 ， 并 将 审 查 结 果

通知国际货协 受理承运人。  

国际货协受理承运人将审查赔偿请求的最终结果通知赔偿请求人。 

                                                 

① 国际货协发送路受理承运人——从国际货协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至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运送时； 

国际货协到达路受理承运人——从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至国际货协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运送时。 

② 国际货约缔约承运人——从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至国际货协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运送时； 

国际货约最终承运人——从国际货协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至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范围运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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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地址一览表  

审 查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赔 偿 请 求 的 承 运 人 地 址 一 览 表 载 于 本 指

导手册附件 9。  

1 2 .4  赔偿款额的支付  

1 2 .4 .1  一般规定  

按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运 单 办 理 运 送 时 ， 货 物 发 生 灭 失 、 短 少 、

毁损（腐坏）的赔偿款额，应由受理赔偿请求的国际货约承运人或 国

际货协受理承运人 向权利人或赔偿请求人支付。  

如 果 受 理 赔 偿 请 求 的 国 际 货 约 承 运 人 不 能 直 接 向 赔 偿 请 求 人 支

付其承认的赔款额，或 国际货协 受理承运人不能直接向权利人支付其

承认的赔款额，则按下列规定办理 支付。  

1 2 .4 .2  根据第 12 .3 . 2 项承认赔款额的支付  

当受理赔偿请求的国际货约承运人收到 国际货协受理承运人的赔

款额后，由该承运人向权利人支付国际货协承运人承认的赔款额。  

1 2 .4 .3  根据第 12 .3 . 3 项承认赔款额的支付  

当 国 际 货 协 受 理 承 运 人 收 到 受 理 赔 偿 请 求 的 国 际 货 约 承 运 人 的

赔款额后，他应 向赔偿请求人支付国际货约承运人承认的赔款额。  

1 2 .4 .4  与支付已承认赔款额相关的清算  

受 理 赔 偿 请 求 的 国 际 货 约 承 运 人 和 国 际 货 协 受 理 承 运 人 之 间 的

清算，根据相互间协议办理。  

1 3． 封印  

从适用国际货约统一法律规定的国家发送时，适用下列特别规定： 

a )  未 施 加 海 关 或 其 他 行 政 部 门 封 印的 棚 车 ， 由 发 货 人或 者 发 送

承运人根据他们之间的协议施封。  

b )  发 货 人应 对 以载 货 状 态交 付运 送的 封 闭 结构 多式 运输 单 元 施

封。  

c )  封印的数量和记号应记入运单第 26 栏 “海关和其他行政部门

的封印 ”和第 20 栏 “发货人或发送承运人的封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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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许可 、商定  

1 4 .1  地址一览表  

接 收 下 列 有 关 许 可 和 商 定 运 送 申 请 的 部 门 地 址 一 览 表 载 于 本 指

导手册附件 4。  

1 4 .2  从适用国际货约统一法律规定的国家发送时：  

1 4 .2 .1  商定运送  

仅在与参加运送的国际货协承运人预先商定后，方可运送下列货物： 

a )  单件重量超过 60 吨的货物 。  

b )  长度超 过 1 8 米的货物。  

c )  超过国际货协附件 第 5 号所载的货物运送时所经过的 任一铁

路装裁限界的货物。  

d )  换装联运中使用特种平车运送的货物。  

e )  经不同轨距铁路运送的自轮运转机车车辆。  

商定程序：  

发货人（不 晚于国际货约运送开始前一个月）  

↓  

国际货约承运人（ 国际货约运输合同 规定的发送 承运人）  

↓  

国际货协承运人（在转发地点）  

↓  

国际货约 承运人（国际货约运输合同规定的发送承运人）  

↓  

发货人  

在与参加运送的其他国际货协承运人商定后，转 发地点的国际货

协承运人通报运送许可号码。该号码记入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7

栏 “发货人声明 ”。  

1 4 .2 .2  易腐货物  

未装入机械冷藏车或带温度调节设备的车辆的易腐货物，仅在与

参加运送的国际货协 承运人预先商定后，方可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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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程序：  

发货人（不 晚于国际货约运送开始 前 7 天）  

↓  

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约运输合同规定的发送承运人）  

↓  

国际货协承运人（在转发地点）  

↓  

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约运输合同规定的发送承运人）  

↓  

发货人  

在此情况下，发货人应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20 栏 “货物

名称 ”中作下列记载： “易腐货物——全程不需检查和保持特殊温度 ”。 

在与参加运送的其他国际货协承运人商定后，转发地点的国际货

协承运人通报运送许可号码。该号码记入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7

栏 “发货人声明 ”。  

1 4 .2 .3  无包装或包装不充 分 的货物  

无包装或包装不充 分的货物，仅在参加运送的国际货协 承运人间

预先商定后，方可承运。  

商定程序：  

发货人（ 不晚于国际货约运送开始前 1 4 天）  

↓  

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约运输合同规定的发送承运人）  

↓  

国际货协承运人（在转发地点）  

↓  

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约运输合同规定的发送承运人）  

↓  

发货人  

在与参加运送的其他国际货协承运人商定后，转发地点的国际货

协承运人通报运送许可号码。该号码记入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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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发货人声明 ”。  

1 4 .3  从适用国际货协的国家发送时：  

1 4 .3 .1  商定运送  

为运送货物，国际货协 缔约承运人 应与转发地点的国际货约承运

人预先商定运送。  

此种商定申请，应按每一运行 经路和确定的运送时间提出，最晚

不迟于运送开始前 7 天，对国际货约规定的非常规货物（同时包括在

某 些线 路区 段），不 迟于 运送 开始前一 个月 。申 请中至少 应包 含运行

径 路 和 货 物 名 称 等 内 容 。 在 与 参 加 运 送 的 国 际 货 约 承 运 人 审 查 申 请

后，转发地点的国际货约承运人将商定号码，以及从 发站开始应遵守

的特殊条件（如有必要）通知国际货协 缔约承运人 。商定号码应记入

运单第 6 4 栏“承运人的 声明 ”。此时，应遵守第 15 .1 项规定。  

对在国际货约范围内（包括在某些线路区段）作为非常规货物运

送的货物，转发地点的国际货约承运人还应将相应的商定号码通知国

际货协缔约承运人 。该号码记入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7 栏，与

代码 11 对应。  

如果某些货物与申请和许可的资料不符，则国际货协 缔约承运人

可向转发地点的国际货约承运人征询意见，能否适当扩大许可适用范

围，或须办理新的许可 。在处理征询事项后，转发地点的国际货约承

运人将结果通知国际货协 缔约承运人 。  

1 5． 海关 手续  

1 5 .1  关于海关安全程序和其他海关程序的义务  

进 入 欧 盟 境 内 之 前 应 保 证 履 行 其 现 行 海 关 规 定 和 有 关 海 关 安 全

的条款。  

如果在欧盟（ EC）或者 EC  E FTA 通用货物手续协定各方境内，

采 用 简 化 的 铁 路 货 物 海 关 手 续 ， 则 对 从 适 用 国 际 货 协 国 家 发 送 的 货

物，国际货协 缔约承运人必须在货物达到欧盟境内之前，在国际货约



 

 1 2  

/国际货协运单中注明 国际货约 缔约承运人 和主要责任人（主体）。为

此，转发地点的国际货约承运人将运单第 6 6 栏规定的事项，以及第

1 4 .3 .1 项规定的商定号码通知国际货协 缔约承运人 。  

1 5 .2  账单的随附  

从 适 用 国 际 货 约 统 一 法 律 规 定 的 国 家 发 送 货 物 时 ， 发 货 人 应 将

货物账单附在运单上。  

1 6． 危险 货物  

危险货物仅在其符合 R ID 规则规定及国际货协附件第 2 号规定

的情况下，方可运送
①
。  

1 7．（ 预留）  

1 8． 运送 用具  

1 8 .1  经由波兰和罗马尼亚运送货物时：  

如国际货约与国际货协承运人未签订特别协议，则国际货约承运

人的运送用具（篷布等）仅随货物运至换装地点。  

客户的运送用具随货物运至到站。  

1 8 .2  经 由 保 加 利 亚 、 匈 牙 利 、 斯 洛 伐 克 和 扎 斯 尼 茨 — 穆 克 兰 —

克莱佩达轮渡运送货物时：  

运送中不准许使用国际货约承运人的运送用具（篷布等）。  

客户的运送用具随货物运至到站。  

 

C、 纸 质运 单  

                                                 
①发送承运人可提供必要的资料。 

可按以下地址获取 RID 规则： 

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 

Zwischenstaatliche organisation für den internationalen Eisenbahnverkehr（OTIF） 

Gryphenhubeliweg 30 

CH3006 Bern  

电话：+4131-3591010 

传真：+4131-3591011 

E-mail:info@otif.org 

Web:www.otif.org 

国 际 货 协 附 件 第 2 号 可 在 转 发 地 点 从 国 际 货 协 承 运 人 处 获 取 ， 地 址 见 本 指 导 手 册 附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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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样式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运 单 样 式 载 于 本 指 导 手 册 附 件 5。 运 单 由 6

张连续编号的 A 4 纸组成：  

运单各张 
运单各张领收人 

顺 号 名 称 

1 运单正本 收货人 

2 运行报单 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承运人 

国际货约

5 

国际货协

3 

运单副本 发货人 

4 货物交付单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向收货人交付货物

的承运人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不使用 

国际货约

3 

国际货协

5 

货物到达通知单/海关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收货人/海关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到达承运人/海关 

6 货物发送通知单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发送承运人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不使用 

从 适 用 国 际 货 协 的 国 家 发 送 货 物 时 ， 发 货 人 应 编 制 补 充 运 行 报

单 ， 即 ： 国 际 货 协 缔 约 承 运 人 两 份 ； 国 际 货 协 每 个 接 续 承 运 人 各 一

份。补充运行报单的样式载于 本 指导手册附件 5 . 1。  

从适用国际货约统一法律规定的国家发送货物时，补充运行报单

由 换 装 /换 轮 地 的 国 际 货 协 承 运 人 编 制 ， 即 ： 使 用 运 行 报 单 复 印 件 并

加盖日期戳证明。  

如果借助打印机印制运单，必须遵 守下列条件：  

——内容：与样式一致。  

——格式：尽量减少与样式的差别。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 各张 背面可用单独（附加）纸张打印。  

2 0． 按一 份国际 货约 /国际 货协 运单运 送的 多个 车 辆和集 装箱  

在符合执行 下列条件的情况下，经发货人和参加运送的承运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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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商 定 ， 可 按 一 份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运 单 运 送 多 个 车 辆 和 集 装 箱 ，

并附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车辆 /集装箱 清单：  

——同一发货人、同一收货人；  

——同一承运地 /同一发站；  

——同一交付地 /同一到站；  

——同类货物（如无其他协议 ）。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车 辆 清 单 和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集 装 箱 清 单

样式及填写说明载于 本指导手册附件 7 . 1~ 7 . 4。  

从按一份运单运送的车辆或集装箱中摘下车辆或集装箱的办法，载于

本指导手册附件 7.5。  

 

D、 电 子运 单  

2 1． 国际 货约规 定的 同等 功能原 则（国 际货 约第 6 条 第 9 项）  

运单包括其副本也可以电子记录数据的格式编制，而这些数据可

转 换 成 书 面 可 读 符 号 。 记 录 和 处 理 数 据 所 采 用 的 方 法 应 具 有 同 等 功

能，特别是在包含这些数据的运单的证明效力方面。  

2 2． 适用 国际货 协 的 承运 人 、发 货人、 收货 人之间 的协议 原则  

运输合同 可以通过电子运单形式 办理。电子运单 履行纸质运单的

功能，是与整套纸质运 单数据相同的整套电子数据 。必要时 电子运单

及其补充清单可按 本指导手册附件 5 的格式打印在纸上。如根据国际

货协规定修改列入电子运单的数据，则应保存原始数据。  

2 3． 国际 铁路货 物联 运电 子数据 交换协 定（ 电子数 据交换 协定 ） 

承运人和客户（发货人 /收货人）根据合同确定需要交换的信息 ，

以及电子运单数据交换种类和方法。  

2 4．（ 预留）  

 

E、 附   则  

2 5． 修改 和补充  

1． 依据 国际 铁路运 输委 员会 和铁 组的 共同 决议 可对 本指 导手册

中涉及国际货约和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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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 铁路 运输委 员会 成员 和国 际货 协参 加者 应将 本指 导手册

附件 1、附件 3、附件 4、附件 9 中的修改补充事项，同时通知国际

铁路运输委员会秘书处和铁组委员会。这些修改补充事项自国际铁路

运输委员会秘书处和铁组委员会将其公布 1 4 天后生效。  

3． 仅涉 及国 际货约 运输 合同 的修 改补 充事 项， 国际 铁路 运输委

员会秘书处应在这些修改补充事项生效的 4 5 天前通报铁组委员会。  

4． 仅涉 及国 际货协 运输 合同 的修 改补 充事 项， 铁组 委员 会应在

这些修改补充事项生效 4 5 天前通知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秘书处。 ”  

2 6． 关于 适用（ 终止 适用 ）的声 明  

国 际 铁 路 运 输 委 员 会 成 员 和 国 际 货 协 参 加 者 应 将 自 方 关 于 开 始

或 终 止 依 据 本 指 导 手 册 办 理 运 送 的 声 明 同 时 寄 往 国 际 铁 路 运 输 委 员

会秘书处和铁组委员会，并注明 本指导手册附件 1 所规定的事项。这

些 声明 自国 际铁 路运 输委 员会 秘书 处和 铁组 委员 会公 布之 后第 2 个

月的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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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 本 导 手 册 第 4 项 ）  

适用本指导手册的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成员和  

国际货协参加者一览表及经路  

1．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成员： 2．国际货协参加者：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AZ） 阿塞拜疆共和国 

白俄罗斯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 

匈牙利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拉脱维亚共和国 

立陶宛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蒙古国 

波兰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斯洛伐克共和国 

乌克兰 

爱沙尼亚共和国 

波罗的海穆克兰港口铁路有限责任公司（BPRM） 

保铁货运股份公司（BDZ TP） 

罗马尼亚铁路集团(GFR) 

吉肖富货运股份公司（GYSEV CARGO） 

爱沙尼亚ERS股份公司（ERS Railways）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RAI） 

德国国际运输物流有限公司（ITL） 

德铁申克股份公司（德国）（DB Schenker Rail Deutschland） 

 

 

德铁申克股份公司（波兰）（DB Schenker Rail Polska） 

德铁申克公司（波兰）（DB Schenker Rail Polska） 

立陶宛海运股份公司（AB DFDS Seaways Lithuania） 

拉脱维亚铁路（LDZ）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LG） 

波兰国家铁路（PKP AG） 

国际铁路运输股份公司（Railtrans international） 

奥地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RCA） 

Carrier铁路货运股份公司(RCC)  

匈牙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RCH） 

比利时铁路（SNCB/NMBS）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ZSSK CARGO） 

意大利国家铁路（Trenitalia S.p.A.）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总局（UZ） 

卢森堡铁路货运公司（CFL Cargo） 

捷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CDC)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运股份公司(CFR Marfa) 

法国国有铁路公司（SNCF） 

南高加索铁路股份公司 (SCR)  

瑞士联邦铁路（SBB） 

斯洛文尼亚铁路（SŽ） 

斯洛伐克铁路运输公司(СЗД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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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 路  

3 . 1  前言  

本指导手册 适用于本附件第 3 . 2 项和第 3 . 3 项所指 经路。  

本指导手册 还可在适用于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协 承运人、发

货人和收货人间商定的其他 经路 使用。商定办法载于第 3 . 4 项。  

3 . 2  国际货约承运人  

本指导手册适用于客户与承运人 间，以及承运人 相互间约定的经

路 。（见本 指导手册第 4 项第 2 段 ）。  

3 . 3  国际货协参加者  

阿塞拜疆共和国  

所有经路  

白俄罗斯共和国  

所有经路  

保加利亚共和国  

经瓦尔纳（渡轮）的所有过境运输  

匈牙利共和国  

所有经路  

格鲁吉亚  

所有过境 经路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1） 所有过境 经路  

2） 进口运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阿拉山口、满洲里、二连 、绥芬河、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开行的

中国至欧洲国家及返程方向的集装箱列车。  

吉尔吉斯共和国  

所有经路  

拉脱维亚共和国  

所有经路  

立陶宛共和国  

所有过境 经路  

摩尔多瓦共和国  

1） 过境经路 ：  

新萨维茨卡亚 —朱尔朱列什季  

韦尔奇涅茨 —温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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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瓦— 奥克尼察—基希讷乌 —凯纳里—朱尔朱列什季  

韦尔奇涅茨 —奥克尼察—基希讷乌 —凯纳里— 朱尔朱列什季  

2）出口和进口 区段：  

韦尔奇涅茨 —温格内  

温格内— 宾杰尔 -2  

凯乌申— 朱尔朱列什季  

比萨拉比亚斯卡 —卡古尔  

贝尔齐— 斯洛博济亚—雷布尼察  

克里瓦— 奥克尼察  

蒙古国  

所有经路  

俄罗斯联邦   

所有经路  

波兰共和国  

1） 波铁货 运股份公司 ——所有过境 经路                                                      

2） 波 铁 宽 轨 冶 金 工 业 专 用 线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赫 鲁 别 舒 夫 （ 宽

轨专用线）— 斯拉夫库夫（宽轨专用线）  

3）巴尔杰克斯有限责任公司 —马莫诺沃 —赫鲁谢里  

斯洛伐克共和国  

1） 进口和出口运送  

至 /自开办货运业务的 所有车站  

2） 所有过境 经路：  

切尔纳（蒂萨河畔）  

马捷夫采  

T D K 多布拉 1
 

乌克兰  

1） 所有经路  

2） 铁路 -轮渡联运：  

伊利乔夫斯克（ 轮渡，乌克兰） —波季（格鲁吉亚 ）；  

伊利乔夫斯克（ 轮渡，乌克兰） —巴统（格鲁吉亚 ）；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乌克兰）—瓦尔纳（轮渡，保加利亚共和国）  

爱沙尼亚共和国  

所有经路  

3 . 4  商定办法  

3 . 4 . 1 申请  

商定经路 的申请书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1
办理大吨位集装箱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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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路 ，包括转发地和换装 /换轮地点；  

——参加运送 的承运人；  

——收货人 ；  

——发送 种别（整车或集装箱 ）；  

——货物名称 。  

申请用两种文字写成，一种是俄文，另一种是德文 或英文或法文 。 

3 . 4 . 2  方法和期限  

发货人 （提交申请） 

  

发送承运人 （在收到发货人申请后5个日历日内寄送） 

  

参加运送的承运人 （在收到发送承运人的申请后15个日历日内寄送。

如必须与国家机关商定，则作为例外情况，上述期

限可予以延长。应立即进行商定并将此事告知发送

承运人。最终承运人还应与收货人商定申请） 

 

  

  

发送承运人 （在收到发货人申请后的30个日历日内，延长期限

的情况除外） 

  

发货人  

  

申请和答复应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电报 转送 。  

 

3 . 4 . 3 按本 指导手册附件 4 中 所载地址寄送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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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指导手册第 7 项）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说明  

 

1． 国 际货 约 /国 际货 协运 单各栏 及其内 容  

备注：  

— —除非发货人与承运人之间有特殊协议 ，第 1 -2 9栏由发货人填

写，但第 26栏 “海关记载 ”除外。  

——某些栏划有虚线则表示，如该栏篇幅不足，则填写的内容可

以超出该栏界限。但是，如触及其他栏，这些栏中信息的含义不应被

曲解。即使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篇幅仍然不足，则应使用补充清

单，并将其作为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的组成部分。补充清单的尺寸

应与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一致，份数应与运单张数一致。在补充清

单中应至少注明货批识别号码、货物承运日期和运单篇幅 未能容纳的

信息。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9栏中须注明这些补充清单。  

— —第 7、 1 3、 1 4、 6 3、 6 4、 65栏 内 容 以 代 码 形 式 填 写 ， 部 分 内

容用文字填写。为保持单个代码的含义唯一，应在公文中注明栏目编

号（如，第 7栏代码 1可表示为 “代码 7 . 1”）。  

— —事项类别：  

O  必填事项 ；  

У  附带条件 事项（如果履行条件，则为必填 事项 ）；  

Ф  选填事项 。  

— —运输合同：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既属于国际货约 运输合同又属于 国际货

协运输合同 的事项  

国际货约          仅属于国际 货约运输合同的 事项  

国际货协          仅属于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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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正  面  

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1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发货人：名称、通信地址、签字，如果可能，注明电话

号或传真号（连同国际区号），或者电子邮箱。此时，

应遵守本指导手册第10项的规定。 

如发货人和承运人之间无专门协议，则用第69栏的发送

标识代替签字（见国际货约第6条第3项）。 

2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货人代码： 

如果没有代码，则应根据承运人的指示填写。 

3 Ф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已付运送费用客户/支付人代码（如果不是指发货人）： 

在没有客户/支付人代码时，如第13栏或第14栏内容中含

有该代码，则可由承运人填写。 

代码可由缔约承运人根据发送国国内法律填写。 

4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收货人：名称、通信地址，如果可能，则注明电话或传真

号，或者电子邮箱。此时，应遵守本指导手册第10项的规定。 

5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收货人代码： 

如果没有代码，则需根据承运人的指示填写。 

6 Ф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未付运送费用客户/支付人代码（如果不是指收货人） 

在没有客户/支付人代码时，如第13栏或14栏内容中含有

该代码，则可由承运人填写。 

代码可由交付货物的承运人根据到达国国内法律填写。 

7   对承运人有约束力的发货人声明 

在使用代码1、2、6、7、8、24时，应注明代码及其含义；

在使用其他代码时，仅注明附带相应信息的代码。 

代码  含义 

 У 国际货约 1 收货人无权处置货物 

 У 国际货约 2 认可的收货人（依据海关法）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3 货物押运人   （姓名,身份证件号码）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4 满载重量（kg）（对未清洗的气体罐车满载重量，

见RID规则第5.4.1.2.2条c)项/国际货协附件第2号

第5.4.1.2.2条c)项）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5 发生危险货物非常情况或事故时的紧急电话号码 

 У 国际货约 6 不允许授权实际承运人 

 У 国际货约 7 承运人装车 

 У 国际货约 8 承运人卸车 

 У 国际货约 9 规定的运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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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7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10 履行行政部门的手续   (见国际货约第15条/国际

货协第22条)： 

有关由某一确定的权力机关或协议规定的机关提供给

承运人的文件，以及提供这些文件的地点的事项，见

国际货约第15条第1项和国际货协第11条第1项第3段；

在纸质运单中用代码和文字注明这些文件，在电子运

单中仅用代码表示；对每个代码，可在附加文字栏中

记载相应说明；确定文件代码时，应使用联合国电子

数 据 交 换 （ ООН/ЭДИФАКТ ） 1001 代 码 表

（www.unece.org）。 

附加记载，见国际货约第4条第15项和国际货

协第11条第1项。  

 У 国际货约 11 非常规货物： 

        (参加运送的所有承运人/基础设施管理者商

定号码)，见本指导手册第14项。 

 У 国际货约 16 其他声明：    (被授权人名称，实际承运人名称，

要求在运行途中监管货物等) 

 О 国际货协 17 根据确定货物重量的方法，记载：“用衡器”（注

明衡器类型）、“按标记重量”、“按标准重量”、

“丈量法”、“计量法”、“计量器”。 

 О 国际货协 18 装车(发货人或承运人) 

 У 国际货协  19 运送已由   商定（承运人简称以及参加运送的所

有承运人商定号码，商定文件号码和日期） 

运送许可号码   （见本指导手册第14.2.1项） 

 У 国际货协  20 运送已由   商定（承运人简称以及参加运送的所

有承运人商定号码，商定文件号码和日期） 

运送许可号码    (见本指导手册第14.2.2项) 

 У 国际货协  21 运送已由   商定（承运人简称以及参加运送的所

有承运人商定号码和日期，见本指导手册第14.2.3

项) 

 У 国际货协 22 支付人  

（支付人向其支付运送费用的国际货协承运人简

称，支付人名称和代码）。  

 У 国际货协 23 其他声明 

——   （绕路运输时注明具体运送经路）；  

——发生货物运送或交付阻碍时如何处置货物的指

示； 

——运送易腐货物时的保护措施和保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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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托运货物时查明的发货人所提供车辆、多式运

输单元破损情况的描述；  

——运送机动车辆、机械时，注明“易破碎零件不

加防护运送”、“第   号机械的钥匙”； 

——如经不同轨距铁路运送，注明同承运人商定

的货物（包括空车）运送办法，记载：“换装到另

一轨距车辆”、“更换到另一轨距车辆转向架（如

有换轮合同，则记载合同号及其缔结日期）”或“采

用变距轮对”； 

——发货人对其在运单上所作修改的声明； 

——运送冻结货物时，注明货物含水量百分比和采

取的预防措施（“冻结货物”、“撒入石灰的数量

占   %”、“用油处理的数量占   %”，“分层垫入

锯末”等）； 

——押运人权利范围。 

 У 国际货约 24 按限制数量包装的危险货物，每一车辆或多式运输

单元内的货物总毛重超过8 t。 

8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货人的标注/合同号: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填写发货人的标注。 

  将与进口商的合同号列入第15栏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填写与出口商的合同号 

9 У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发货人添附的文件： 

运单上添附的运送所需的添附文件一览表。如添附数份

文件，则注明份数。 

如有补充清单，须注明。在发货人根据RID规则第5.4.5

项/国际货协附件第2号提出危险货物申请时，将该文件视

为补充清单。 

对发货人在纸质运单上添附的文件，应注明代码和文字，

在电子运单上，只用代码表示；对每个代码，还可在附

加文字栏记载相应说明；确定文件代码时，应使用联合

国电子数据交换（ООН/ЭДИФАКТ）1001代码表

（www.unece.org）。 

如运单中记载的添附文件将在运送途中被取下，则应在

文件名称之后注明将取下这些文件的铁路简称，记载“给 

      （取下文件的铁路简称）”。 

10 О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运到地: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 填写到站和到达路(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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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见本附件第3项)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填写运到地、车站和国家 

 

11 Ф 国际货约 运到地代码 

如果没有代码，可由承运人填写。 

12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车站代码 

货物运到地车站的国际代码（国际货约），或到站的国

际代码（国际货协）：国家铁路的两位代码+车站六位代

码。如果没有代码，承运人须填写（见本附件第4项）。 

13   商务条件 

代码 条件 

 У 国际货约 1 经路 

 У 国际货约 2 运量 

 У 国际货约 3 运送委托的承运人，线路，身份 

 У 国际货约 4 规定的国境站    (对于非常规货物)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5 其他条件    (例如：在国际货约范围内注明其他

客户合同号或运价规程号。与第1个承运人路线有

关的客户合同号或运价规程号载入第14栏） 

 У 国际货协 6 按与缔约承运人商定的货物运送经路，注明出口国

境站及其代码，发送国铁路简称，过境国铁路简称。 

在有轮渡参与货物运送时，应注明港口名称，以及

自水运移交或移交至水运的港口站名称。 

如从出口国境站有可能通过邻国的几个进口国境

站运送货物，则还应注明将办理运送的进口国境站

名称。 

14 У 国际货约 客户合同号或运价规程号：填写客户合同号或运价规程

号，并在其前面注明代码。代码1表示客户合同，代码2

表示运价规程。 

15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对承运人无约束效力的记载:  

发货人给收货人的有关该批货物的通知。承运人对这些

记载事项不承担任何义务。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中可填写与进口商的（供货）

合同号。 

16  

О 

 

 

国际货约 

 

承运地： 

——承运货物的地点 (包括车站和国家), 日期(月、日、时)。 

注：如实际承运情况与发货人提供的资料不符，则接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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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О 

 

国际货协 

物的承运人应在第64栏“承运人的声明”中作相应记载。 

——发站及铁路简称 (见本附件第3项)，发站代码  

17 Ф 国际货约 承运地代码： 

承运人在客户合同中将该代码通知客户。如果没有代码，

可由承运人填写。 

18  

O 

 

国际货协 

过境费用： 

a) 国际货协：按办理运送的相应顺序填写国际货协接续承运

人简称，并注明支付该运送费用的支付人名称和代码。 

 У 国际货约 b) 国际货约：如部分线路或全程的清算由其他承运人办

理，而不是由发送承运人或运到地的承运人办理，则在

左栏中应填写承运人代码或国家代码，以确定应付费路

段，而在右栏中填写开据相应数额账单的承运人公司代

码。 

19  

O 

 

О 

 

 

 

 

O 

У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车号： 

——带12位号码的车辆：注明车号。车号还包含车辆种

类的信息。 

——其他车辆：注明车号、车辆所属者名称、车辆配属

路简称。记载车辆由何方提供： 

“П”——承运人提供车辆； 

“O”——发货人提供车辆。 

实际由收货人提供的车辆，视为发货人提供的车辆。 
 

——注明载重量，轴数和车辆自重。 
 

注： 

——换装时，划掉初始资料，填写新用车辆资料。 

——按一份运单运送数个车辆时，记载“见所附清单” 。 

20  

У 

У 

 

O 

 

У 

 

У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货物名称： 

——在单独货件上做出记号、标记。 

——货物包装种类，多式运输单元的数量、号码、类型

和长度。 

——货物名称，危险货物需填写RID规则第5.4.1章和国际

货协附件第2号规定的标志。 

——在海关法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应注明通用系统货

物编号。 

——运送易腐货物时，记载“易腐”字样，如使用通风棚

车运送货物，同时记载“通风”字样。 

其他情况见本指导手册第14.2.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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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У 

O 

У 

 

У 

У 

 

У 

У 

 

 

 

 

 

 

 

 

 

 

У 

 

 

У 

 

 

У 

У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汽车运输工具识别号。 

——货物件数，填写数字。 

——发货人或承运人施加在车辆和多式运输单元上的封

印数量和记号。 

——发货人施加在汽车运输工具上的封印数量和记号。  

——如使用锁封装置，则填写锁封装置的数量、名称和

检查记号，以及货物发送路简称。 

——对海关监管货物，应附带图文表示牌或印章。 

——对多式运输单元或车辆，应注明海关主要识别码

（Master Reference Number – MRN），并补充记载： 

·如已提交出口报关单，则注明“E MRN”字样*； 

·如发送时已提交报关单，则注明“T MRN”字样*； 

·如已提交报关单并附有安全资料，则注明“TS MRN”

字样*； 

·如综合报关单已在出境时由发货人单独提交，则注明

“EXS MRN”字样； 

·如综合报关单已在入境时由发货人单独提交，则注明

“ENS MRN”字样； 

*应在第9栏记载添附文件。 

——对多式运输单元或车辆，应注明纳税行政代码

（ARC），并记载“ARC”字样*。 

*应在第9栏记载添附文件。 

——对多式运输单元或车辆，如已办理完“第2015/2447

号实施规例”（欧盟）第329条第7段规定的通过出境海

关检查站的手续，则记载“EXPORT”字样。 

——在    铁路（本附件第3项规定的铁路简称）为超限货物。 

——1520mm轨距敞车类车辆（特种平车除外）装载的非

超限货物采用的装载和加固条件：“《技术条件》第  章

第  项”、“《未规定技术条件》第   号”、“《地方

技术条件》第  号”或“第   号示意图”。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联运中，这些事项由进行换装/换轮的承运人填

写；在相反方向联运中，这些事项由发货人或承运人（取

决于由何人装车）填写。 

21 У 国际货约 非常规货物： 

如在国际货约范围内国际非常规货物联运方面的现行规

章中有此规定，则加上“十”字标记。 

22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RID/国际货协附件第2号：如果货物符合RID规则/国际货

协附件第2号规定，则加上“十”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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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23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NHM/ГНГ代码 ：6位。 

24 O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发货人确定的重量 

应注明： 

——货物毛重（含包装），按NHM/ГНГ代码分别填写； 

——多式运输单元的自重和容积； 

——货物总重； 

——汽车运输工具的重量。 

25   办理种别 

不填 

26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海关记载： 

该栏供海关部门或海关认可的发货人填写记载事项。 

27 У 国际货协 货物价格： 

按国际货协第17条“货物价格的声明”填写货物的声明价格。 

28 O 国际货约 办理运单的地点和日期 

办理运单的地点和日期（年、月、日） 

29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转发地点：填写本指导手册附件3规定的转发地点。该转

发地点同时是：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联运：国际货约规定的运到地

和国际货协规定的发站； 

——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国际货协规定的到站，

国际货约规定的货物承运地。 

30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转发地点和时间：注明实际转发地点和转发地点的接续承运

人接收货物和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的时间（加盖日期戳）。 

37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票据名称和适用规章说明。 

该栏右侧：该张运单的号码和名称 

这些内容印于纸质运单格式纸上，并保存在电子运单中。 

38 У 国际货协 铁路确定的重量： 

如该事项由缔约承运人确定，则记载承运人确定的货物

重量。 

根据确定货物重量的方法，记载：“用衡器”（注明衡

器类型）、“按标记重量”、“按标准重量”、“丈量

法”、“计量法”、“计量器”。 

39 У 国际货约 检查：注明检查结果，以及进行检查的承运人（简称或

代码），见国际货约第11条第2项和第3项。 

40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1：发送时由承运人记载的六位代码栏。必要时，可

在此栏填写车次（仅对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 

41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2：发送时由承运人记载的四位代码栏。 

42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3：发送时由承运人记载的四位代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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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43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4：发送时由承运人记载的四位代码栏。 

44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5：由交付货物的承运人记载的六位代码栏。必要时，

可在此栏填写车次（仅对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 

45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6：由交付货物的承运人记载的四位代码栏。 

46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7：由交付货物的承运人记载的四位代码栏。 

47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编码8：由交付货物的承运人记载的四位代码栏。 

48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换装后的货物重量： 

在货物换装时，进行换装的承运人应填写换装后确定的

货物重量。在从一辆车换装到数辆车时，应分别注明每

辆车中货物的重量。 

注明换装后装载在每一车辆中的货物件数。 

国 际货 约计算 运费各 项  

a )  计算运费的 А项和 В项仅对国际货约运输合同有效，且使用统

一格式表示。为避免在公文中产生误解，在任何情况下均应标明各项

的位置和栏目编号（如 A. 57）。  

b )  如果所采用的客户协议中规定对运送费用进 行集中清算，则

将经路上一个计费区段的运费计算办法适用于客户协议的整个 经路，

无论协议规定的价格是以单独价格还是以总价格形式提出。  

c )  开 据 账 单 的 每个 承 运 人 填 写 各 自的 计 算 运 费 项 。 如现 有 的 计

算运费各项篇幅不足，应使用补充清单（仅对纸质运单）。  

栏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49 O 国际货约 线路：计算运费路段两端的国家和车站，或者国境站的国

际代码；或者核收费用车站的名称。 

50 У 国际货约 经路代码：如在客户合同或适用的运价规程中有规定。 

51 Ф 国际货约 NHM代码：填写计算运费所须的NHM代码(可与第23栏中

记载的代码不一致)。 

52 У 国际货约 货币:计费区段的货币代码，另见本附件第2项。 

53 Ф 国际货约 计费重量:按运价类项和NHM分别填写。必须注明作为计

算 运 费 基 础 的 车 辆 和 货 物 的 面 积 （ m ² ） ， 

或者相应的体积（m³）。 

54 O 国际货约 客户合同或适用的运价规程 

55 Ф 国际货约 公里 / 运价区段：运价里程（公里），或者与运费计算项

目起点和终点相对应的车站或国境站间的运价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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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Ф 国际货约 杂费，减成 

57 Ф 国际货约 费率, 包括可能的补交或减成，按NHM类项分别填写，在

使用规定运费集中计算的客户合同时，画空格线。 

58 У 国际货约 费用：国际货约运单指导手册第3条规定的费用名称，并

注明单项款额。 

59 O 国际货约 支付代码：按铁盟920-7备忘录填写关于费用支付的记载事

项编码（2位支付代码、5×2位—发货人支付费用的代码、

2位国家代码和6位车站代码【记载至   】） 

60 O 国际货约 经路：采用国境站代码注明实际运送经路。可补充文字说

明。如发生运送阻碍，必要时应填写新的运送经路，并记

载“由于   变更经路”。  

61 У 国际货约 海关手续：必须履行海关或其他行政部门规定的车站名称和

代码。 

62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商务记录：填写商务记录的号码和编制日期（月、

日），以及编制记录的承运人代码。 

63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运到期限延长：根据国际货约第16条第4项延长

运到期限时，必须注明延长期限的原因代码、开始和结束

时间（月、日、时），以及延长期限的地点。 

代码  含义 

1    履行海关等行政部门的规定（国际货约第15条） 

2    检查货物(国际货约第11条) 

3    变更运输合同（国际货约第18条） 

4    运送阻碍(国际货约第20条) 

5    交付阻碍(国际货约第21条) 

6    照管货物 

7    由于发货人不正确装载引起的装载修整 

8    由于发货人不正确装载引起的换装 

9    其他原因。 

64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承运人的声明： 

关于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的记载：“    号车辆/集装箱

凭    （日期）由承运人    编制的第     号补送运送报

单/ 第    号添附文件补送”。同时补充记载摘挂的原因。 

 O 国际货约 许可号码（见本指导手册第14.3.1项）。 

 У 国际货约 账单已编制    (日期) 

 У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账单已寄出    (日期) 

必要时，可记载承运人的如下声明，如：运输许可号码、

理由充足的补充声明、承运地点和日期（如果与第16栏中

发货人的资料不符）、规定的运到期限（如果第7栏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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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人填写的事项不正确），货物实际交付人的名称和地址

（如果不是指缔约承运人）。 

实际运输合同号和实际承运人代码（由与实际承运人缔结

实际运输合同的承运人选填） 

 У 国际货约 理由充足的补充声明应以代码的形式填写（见下表），如

“第   号补充声明”。在使用代码2、3、4、11、12时，必

须准确说明补充声明的原因。 

   代码 含义 

   1 未包装，见本指导手册第14.2.3项 

   2 包装破损   (须准确说明)，见本指导手册第14.2.3项 

   3 包装不充足   (须准确说明),见本指导手册第14.2.3项 

    货物: 

   4.1 状况极差   (须准确说明) 

   4.2 毁损   (须准确说明) 

   4.3 淋湿   （须准确说明） 

   4.4 冻结   (须准确说明) 

   5 由发货人装车 

   6 在不宜装货的天气条件下，应发货人要求，由承运人装车 

   7 收货人卸车 

   8 在不宜卸货的气候条件下，应收货人要求，由承运人卸车

由于以下情况，国际货约第11条第3项规定的检查无法

进行： 

   9.1 天气条件 

   9.2 在车辆或多式运输单元上施有封印 

   9.3 无法触及车辆或多式运输单元中的货物 

   10 发货人延误提出根据国际货约第11条第3项规定的检查

申请 

   11 由于缺少工具未能进行检查   （须准确说明）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12 其他声明   (须补充) 

65 У 国际货约 其他承运人：承运人代码，如可能，则用文字注明非缔约

承运人的名称和通信地址；如可能，以代码表示的运送线

路用文字进行说明；承运人身份（1—接续承运人，2—实

际承运人）。 

该栏仅在除运输合同规定的承运人外，还有其他承运人参

与办理运送的情况下，由承运人在发送时填写。 

66 O 

 

 

国际货约 

 

 

a) 缔约承运人：承运人代码，如可能，则用文字注明缔约

承运人的名称和通信地址，以及签字。如发货人与承运人

之间无专门协议，则用第69栏的发送标识代替签字（见国



 

 31 

 

У 

 

国际货约 

际货约第6条第3项）。 

b) 简化的铁路货物海关手续： 

如果合同规定的承运人所在地位于在欧盟或其他任一

EC-EFTA通用货物手续协定参加国境内，则可在该方框内

打上十字标记，声明适用“第2106/341号委托条例”（欧

盟）第25条和第31-44条，或者EC-EFTA通用货物手续协定

相应条款规定的简化的铁路货物海关手续。这样，该承运

人做出了对自己有约束效力的声明，即所有接续承运人，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实际承运人均有权采用简化的铁路货物

海关手续。从而，缔约承运人成为该批货物的主要责任人（主

体）。 

 

如果缔约承运人所在地不在欧盟或其他任一EC-EFTA通

用货物手续协定参加国境内，则缔约承运人以欧盟成员国

中第一个接收货物的承运人的名义并通过该承运人提出

关于采用简化的铁路货物海关手续的声明。这样，该承运

人做出了有约束效力的声明，即所有接续承运人，以及在

某些情况下实际承运人均有权采用简化的铁路货物海关

手续。从而，缔约承运人成为该批货物的主要责任人（主

体）。仅在缔约承运人有权注明其代码时，才可注明代码。 

在国际货协→国际货约联运中，应填写第66栏a)、b)中资

料，见本指导手册第15.1项。 

67  

О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到达日期: 

货物到达到站的日期（年、月、日），承运人可填写领收号。 

货物到达到站后，交付货物的承运人加盖日期戳。 

68 У 国际货约 已提交：填写货物提交收货人的日期（月、日、时），可

采用其他方法在运单上注明该信息。 

69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发送标识：记载发送标识（国家和车站代码，发送时承运

人代码或者实际承运人代码[依照承运人代码名录，

www.cit-rail.org]，以及批号）。 

至少须在纸质运单第2张（运行报单）上粘贴检查标签，

但以机打或其他方法填写发送标识的情况除外。 

70 O 国际货协 发站日期戳： 

加盖发站缔约承运人日期戳，确认缔结运输合同的日期。 

71 У 国际货约 领取确认：货物运到日期和收货人签字。 

可采用其他方法在运单上确认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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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第 1、 2、 3、 6张 背面 ：  

栏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73 O 国际货协 联运: 根据本附件第3项，注明发送路和到达路简称。 

在数字代码栏内，根据本附件第4项填写发送路和到达路代

码。 

74-78 O 国际货协 计算运送费用各项： 

计算运送费用各项用于计算以下承运人的运送费用： 

   ——第74栏 缔约承运人 

   ——第75 – 77栏 接续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承运人除外 

   ——第78栏 交付货物的承运人 

   同时，在计算运送费用的每一项内，应填写相应区段起、

止站名称。 

杂费和其他费用均用代码表示，如没有代码，则注明杂费

和其他费用的名称。 

80 O 国际货协 类项号码：必要时，根据通用货物品名表注明代码，该代

码对计算运送费用有决定作用。 

81   不填 

82   不填 

83 O 国际货协 计费重量： 

注明根据所采用的运价规程确定的货物计费重量 

84 O 国际货协 数字编码栏：对计算运费的每一项，相应填写计算运送费

用区段的起始站数字代码。 

85 O 国际货协 数字编码栏：对计算运费的每一项，相应填写计算运送费

用区段的终到站数字代码。 

86 O 国际货协 公里：注明区段起始站和终到站之间的里程。 

87 O 国际货协 运价：注明所采用运价规程的编号或名称。 

88 O 国际货协 向发货人计算的费用：印于纸质运单格式纸上，并保存到

电子运单中。 

89 O 国际货协 向收货人计算的费用：印于纸质运单格式纸上，并保存到

电子运单中。 

90 У 国际货协 款额：注明计算应向发货人核收的运送费用时所采用的运

价货币代码或名称。 

91 У 国际货协 款额：注明向发货人核收运送费用时所采用的货币代码或

名称。 

92 У 国际货协 款额：注明计算应向收货人核收的运送费用时所采用的运

价货币代码或名称。 

93 У 国际货协 款额：注明向收货人核收运送费用时所采用的货币代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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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94 У 国际货协 运费：根据承运人在该区段所采用的运价规程计算并以运

价货币表示的运费。 

95 У 国际货协 运费：根据该区段所采用的运价规程计算并以向发货人核

收费用的货币表示的运费。 

96 У 国际货协 运费：根据承运人在该区段所采用的运价规程计算并以运

价货币表示的运费。 

97 У 国际货协 运费：根据该区段所采用的运价规程计算并以向收货人核

收费用的货币表示的运费。 

98 У 国际货协 杂费和承运人费用总额 

发货人支付费用时以运价货币表示的杂费及所采用的运价

规程未规定的承运人费用的总额。 

99 У 国际货协 杂费和承运人费用总额 

以向发货人核收费用的货币表示的杂费及所采用的运价规

程未规定的承运人费用的总额。 

100 У 国际货协 杂费和承运人费用总额 

收货人支付费用时以运价货币表示的杂费及所采用的运价

规程未规定的承运人费用的总额。 

101 У 国际货协 杂费和承运人费用总额 

以向收货人核收费用的货币表示的杂费及所采用的运价规

程未规定的承运人费用的总额。 

102 У 国际货协 共计：第94栏和第98栏中的款额之和。 

103 У 国际货协 共计：计算第74项运费时，注明第95栏和第99栏的款额之

和。计算第75-78项的运费时，注明第102栏中以向发货人

核收运费的货币表示的款额。  

104 У 国际货协 共计：第96栏和第100栏中的款额之和。 

105 У 国际货协 共计：计算第78项运费时，注明第97栏和第101栏的款额之

和。计算第74~77项的运费时，注明第104栏中以向收货人

核收运费的货币表示的款额。 

106 У 国际货协 总计：第102栏中款额（以运价货币表示的应向发货人核收

费用的总额）。  

107 У 国际货协 总计：第103栏中款额（以向发货人核收运送费用的货币表

示的总额）。 

107’ У 国际货协 向发货人核收的总额（大写）：注明第107栏中向发货人核

收费用的总额，并由承运人签字确认。 

108 У 国际货协 总计：第104栏中的数额（以运价货币表示的应向收货人核

收费用的总额）。 

109 У 国际货协 总计：第105栏中的数额（以向收货人核收运送费用的货币

表示的总额）。 

109’ У 国际货协 向收货人核收的总额（大写）：注明第109栏中向收货人核

收费用的总额，并由承运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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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У 国际货协 兑换率：换算第102栏和第104栏中所载款额所采用的兑换

率。 

111 У 国际货协 有关计费的记载： 

填写承运人计算及核收运送费用的必要记载，并由承运人

加盖戳记确认： 

——关于在过境铁路或到达国铁路将发现的货物重量多出

部分装入单独车辆发运； 

——关于将货物从一辆车换装到两辆或两辆以上车内

的原因； 

——其他记载。 

112 У 国际货协 向发货人补收的费用： 

填写应向发货人补收的费用（费用名称和款额）。  

119 У 国际货协 过磅站戳记：第38栏中注明的重量，以过磅站承运人戳记

证明。 

 

1 . 3  第 4张和 第 5张背 面：  

栏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数据 

113 У 国际货协 承运人记载：必要时列入与货物运送有关的记载： 

——编制启封记录时，应记载“启封记录    （日期），    铁

路    车站”； 

——取下添附文件时，应记载“在   站取下第   号   （添

附文件名称）”； 

——承运人更换或施加封印时，应记载“标有    的封印/锁

封装置     个，更换为标有   的封印/锁封装置    个”或

“重新施加标有    的封印/锁封装置    个，代替缺失的封

印/锁封装置”； 

——为补送多出部分的货物编制文件时，应记载“   （kg/

件）货物凭    （文件名称及编号）补送”； 

——从按一份运单运送的车组中摘下车辆时，应记载“第  号

车辆凭     （文件名称及编号）补送”； 

——交付补送的货物时，记载“补送货物已交付”，并加盖承

运人日期戳证明； 

——变更运输合同时，记载“根据   （文件名称及日期）变

更到    站（车站名称）收货人   （收货人名称）”； 

——如改变运单上记载的运送经路，记载“由于    （阻碍运

送的原因）改变原运送经路”，并加盖承运人戳记证明； 

——      （承运人为了证明影响或可能影响货物运输的某

些情况在运送途中编制的文件名称及号码、编制日期、车站

和铁路名称）； 

——如货物重量与运单中的记载不符，但不超出国际货协第

43条“货物重量不足的责任范围”规定的标准，则记载“检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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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重量为    kg”，并加盖承运人戳记。 

在不同轨距铁路的相邻车站换装货物时，填写有关货物换装

后车辆上封印数量和记号的信息。 

114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 

不填 

115 

 

 

 

 

 

У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运到期限延长： 

记载货物滞留的铁路简称和车站名称，以及滞留时间和据以

延长运到期限的滞留原因，并加盖承运人戳记。 

采用下列代码表示滞留原因： 

代码   含义 

1 

2 

3 

履行海关和其他行政手续； 

检查货物内容； 

检查货物重量； 

   4 

5 

6 

7 

8 

9 

10 

检查货物件数； 

变更运输合同； 

运送阻碍； 

照料动物； 

由于与承运人无关的原因整理货物装载或包装； 

由于与承运人无关的原因造成货物换装； 

其他原因。 

填写代码10“其他原因”时，注明货物滞留原因。 

116 O 国际货协 国境站戳记： 

按货物运送所通过国境站顺序加盖国境站日期戳。 

117 O 国际货协 关于向收货人通知货物到达的事项： 

根据到达国国内法律填写。 

如货物未到达，记载“货物未到达”并加盖承运人戳记证明。 

118 O 国际货协 货物交付收货人： 

记载日期和承运人签字。可补充填写到达国国内法律所规

定的信息。加盖到站承运人日期戳。 

119 У 国际货协 过磅站戳记： 

第38栏中注明的重量，以过磅站承运人戳记证明。 

 

2． 货 币标 记和代码  

ALL 阿尔巴尼亚列克 HRK 克罗地亚库纳 PLN 波兰兹罗提 

AMD 亚美尼亚德拉姆 HUF 匈牙利福林 RON 罗马尼亚列伊 

AZN 阿塞拜疆马纳特 IQD 伊拉克第纳尔 RSD 塞尔维亚第纳尔 

BAM 可兑换马克 IRR 伊朗里亚尔 RUB 俄罗斯卢布 

BGN 保加利亚列弗 KGS 苏姆 SEK 瑞典克朗 

BLR 白俄罗斯卢布 KZT 坚戈 SYP 叙利亚磅 

CHF 瑞士法郎 LBP 黎巴嫩磅 TND 突尼斯第纳尔 

CZK 捷克克朗 MAD 摩洛哥迪拉姆 TRY 土耳其里拉 

DKK 丹麦克朗 MDL 摩尔多瓦列伊 UAH 乌克兰格里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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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D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 MKD 马其顿第纳尔 USD 美元 

EUR 欧元
① 

MNT 蒙古图格里克 XDR 特别提款权 

GBP 英镑 NOK 挪威克朗   

GEL 格鲁吉亚拉里 PKR 巴基斯坦卢比   

 

3． 国 际货 协铁路及 其简 称 （第 10、 1 6、 18和 7 3栏 ）  

阿塞拜疆共和国铁路 ——阿（塞）铁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 ——阿（富）铁 

白俄罗斯共和国铁路 ——白铁 

保加利亚共和国铁路 ——保铁 

匈牙利铁路 ——匈铁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铁路 ——越铁 

格鲁吉亚铁路 ——格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 ——伊铁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哈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 ——中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铁路 ——朝铁 

吉尔吉斯共和国铁路 ——吉铁 

拉脱维亚共和国铁路 ——拉铁 

立陶宛共和国铁路 ——立铁 

蒙古国铁路 ——蒙铁 

波兰共和国铁路 ——波铁 

俄罗斯联邦铁路 ——俄铁 

斯洛伐克共和国铁路 ——斯铁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塔铁 

土库曼斯坦铁路 ——土铁 

摩尔多瓦共和国铁路 ——摩铁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乌（兹）铁 

乌克兰铁路 ——乌（克）铁 

爱沙尼亚共和国铁路 ——爱铁 
 

4． 国 家铁 路代码 (第 12栏和第 18栏 )  

4 . 1  国 际货约 范围国 家铁 路代码  

10 芬兰 74 瑞典  

22 乌克兰 75 土耳其  

24 立陶宛 76 挪威  

                                                 
①黑山共和国使用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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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拉脱维亚 78 克罗地亚  

41 阿尔巴尼亚 79 斯洛文尼亚 

4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80 德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 81 奥地利 

5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82 卢森堡 

 (克罗地亚穆斯林联邦) 83 意大利 

51 波兰 84 荷兰 

52 保加利亚 85 瑞士 

53 罗马尼亚 86 丹麦 

54 捷克 87 法国 

55 匈牙利 88 比利时 

56 斯洛伐克 91 突尼斯 

58 亚美尼亚 92 阿尔及利亚 

60 爱尔兰 93 摩洛哥 

62 黑山 94 葡萄牙  

65 前南斯拉夫 96 伊朗  

 马其顿共和国 97 叙利亚  

70 英国 98 黎巴嫩  

71 西班牙 99 伊拉克  

72 塞尔维亚   

73 希腊    

4 . 2  国 际货协 范围国 家铁 路代码  

阿塞拜疆共和国铁路 57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 68 

白俄罗斯共和国铁路 21 

保加利亚共和国铁路 52 

匈牙利铁路 55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铁路 32 

格鲁吉亚铁路 2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 96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 3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铁路 30 

吉尔吉斯共和国铁路 59 

拉脱维亚共和国铁路 25 

立陶宛共和国铁路 24 

摩尔多瓦共和国铁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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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铁路 31 

波兰共和国铁路 51 

俄罗斯联邦铁路 20 

斯洛伐克共和国铁路 56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66 

土库曼斯坦铁路 67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铁路 29 

乌克兰铁路 22 

爱沙尼亚共和国铁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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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3  

（本指导手册第 9 项、第 2 5 项）  

 

转发地点一览表  

 

备注：  

——转 发 地 点 的 接 续 承 运 人 接 收 货 物 和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运 单

之时即为转发时间。  

——上述货物接收后，视为第一份运输合同的运送已经完成。  

1．从适用 国际货约 统一法律规定的 国家发送货物  

国   家  
转 发地 点  

名         称  代   码  

1 . 1  保加利亚  瓦尔纳轮渡  2 9 10 13  

1 . 2  匈牙利  埃佩列什克  

扎洪  

1 4 19 11  

1 4 17 54  

1 . 3  伊朗  萨拉赫斯   

1 . 4  立陶宛  德劳吉斯捷（渡口）  

沙什托凯  

1 0 83 08  

1 2 38 02  

1 . 5  波兰  布拉涅瓦  

库兹尼察 ·比亚 罗斯托茨卡  

斯坎达瓦  

谢米亚努夫卡  

马拉舍维切  

马拉舍维切 B 

马拉舍维切 C 

多罗胡斯克  

维尔赫拉塔  

梅德卡  

梅德卡 B 

梅德卡 C 

梅德卡 D 

赫鲁别舒夫（宽轨专用线 ）  

0 112 54  

0 2 50 07  

0 1 00 66  

0 2 56 01  

0 4 06 00  

0 4 06 18  

0 4 05 01  

0 5 11 02  

0 8 48 63  

0 8 45 09  

0 8 45 17  

0 8 45 25  

0 8 45 41  

0 0 61 26  

1 . 6  俄罗斯  卢日斯卡亚  

波罗的斯克  

0 7 68 09  

1 0 45 00  



 

 4 0  

国   家  
转 发地 点  

名         称  代   码  

1 . 7  罗马尼亚  克里斯捷什蒂 -日日亚  

多尔涅什季  

加拉茨 -拉尔加  

哈尔梅乌  

6 1 08 08  

5 1 75 08  

7 116 48  

4 5 53 11  

1 . 8  斯洛伐克  切尔纳（蒂萨河畔）  

马捷夫采  

多布拉 ТКД
1
 

0 0 95 06  

0 0 95 22  

1 3 87 19  

1 . 9  乌克兰  巴捷沃  

季亚科沃  

季亚科沃（罗马尼亚 出口）  

亚戈京  

亚戈京（德国出口 ）  

亚戈京（波兰出口 ）  

莫斯季斯卡 I I  

莫斯季斯卡 I I（ 德 国 出口）  

莫斯季斯卡 I I（ 波 兰 出口）  

莫斯季斯卡 I I（ 捷 克 出口）  

乔普  

乔普（斯洛伐克 出口）  

乔普（匈牙利出口 ）  

乔普（奥地利出口 ）  

乔普（捷克出口 ）  

瓦杜尔 —西列特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保加利亚出口）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土耳其出口）  

乌日戈罗德  

乌日戈罗德（斯洛伐克出口）  

乌日戈罗德（捷克出口）  

3 8 25 07  

3 8 48 18  

3 8 49 09  

3 5 13 04  

3 5 14 03  

3 5 14 02  

3 7 35 06  

3 7 36 05  

3 7 37 04  

3 7 38 03  

3 8 01 05  

3 8 03 03  

3 8 02 04  

3 8 05 01  

3 8 06 00  

3 6 86 05  

4 0 25 08  

4 0 26 01  

4 0 18 06  

3 8 10 00  

3 8 11 04  

3 8 12 08  

2、从适用国际货协的国家发送货物  

国   家  
办 理转 发送地 点  

名         称  代   码  

2 . 1  保加利亚  瓦尔纳轮渡  2 9 10 13  

2 . 2  匈牙利  埃佩列什克  

扎洪  

1 4 19 11  

1 4 17 54  

                                                 
1办 理 大 吨 位 集 装 箱 业 务 。  



 

 4 1  

国   家  
办 理转 发送地 点  

名         称  代   码  

2 . 3  伊朗  萨拉赫斯   

2 . 4  立陶宛  德劳吉斯捷（渡口）  

沙什托凯  

1 0 83 08  

1 2 38 02  

2 . 5  波兰  布拉涅沃  

库兹尼察 ·比亚 罗斯托茨卡  

斯堪达瓦  

谢米亚努夫卡  

马拉舍维切  

马拉舍维切 B 

马拉舍维切 C 

多罗胡斯克  

维尔赫拉塔  

梅德卡  

梅德卡 B 

梅德卡 C 

梅德卡 D 

赫鲁别舒夫（宽轨专用线 ）  

0 112 54  

0 2 50 07  

0 1 00 66  

0 2 56 01  

0 4 06 00  

0 4 06 18  

0 4 05 01  

0 5 11 02  

0 8 48 63  

0 8 45 09  

0 8 45 17  

0 8 45 25  

0 8 45 41  

0 0 61 26  

2 . 6  俄罗斯  卢日斯卡亚  

波罗的斯克  

0 7 68 09  

1 0 45 00  

2 . 7  罗马尼亚  克里斯捷什蒂 -日日亚  

多尔涅什季  

加拉茨 -拉尔加  

哈尔梅乌  

6 1 08 08  

5 1 75 08  

7 116 48  

4 5 53 11  

2 . 8  斯洛伐克  切尔纳（蒂萨河畔）  

马捷夫采  

多布拉 ТКД
1
 

0 0 95 06  

0 0 95 22  

1 3 87 19  

2 . 9  乌克兰  巴捷沃  

季亚科沃  

季亚科沃（罗马尼亚 出口）  

亚戈京  

亚戈京（德国出口 ）  

亚戈京（波兰出口 ）  

莫斯季斯卡Ⅱ  

莫斯季斯卡Ⅱ（德国 出口）  

莫斯季斯卡Ⅱ（波兰 出口）  

3 8 25 07  

3 8 48 18  

3 8 49 09  

3 5 13 04  

3 5 14 03  

3 5 15 02  

3 7 35 06  

3 7 36 05  

3 7 37 04  

                                                 
1
办 理 大 吨 位 集 装 箱 业 务 。  



 

 4 2  

国   家  
办 理转 发送地 点  

名         称  代   码  

莫斯季斯卡Ⅱ（捷克 出口）  

乔普  

乔普（斯洛伐克 出口）  

乔普（匈牙利出口 ）  

乔普（奥地利出口 ）  

乔普（捷克出口 ）  

乔普（南斯拉夫出口）  

瓦杜尔 —西列特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保加利亚出口）  

伊利乔夫斯克轮渡（土耳其出口）  

乌日戈罗德  

乌日戈罗德（斯洛伐克出口）  

乌日戈罗德（捷克出口）  

3 7 38 03  

3 8 01 05  

3 8 03 03  

3 8 02 04  

3 8 05 01  

3 8 06 00  

3 8 04 02  

3 6 86 05  

4 0 25 08  

4 0 26 01  

4 0 18 06  

3 8 10 00  

3 8 11 04  

3 8 1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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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 本 指 导 手 册 第 1 4 . 1 项 ）  

接收商定运送申请的部门地址一览表  

1．商定 本 指导手册第 14 .2 .1 - 14 .2 .4 各项规定的事项  

承运人 简称 

白俄罗斯铁路 白铁 

地址：白俄罗斯共和国 ,明斯克 2 20 030，列宁街 1 7 号  

运输处  

商定第 14 .2 . 1 项第 a、 b、 c、 d、 g 各款规定的事项  

电话 ：（ +37 5  17） 2 2 5  49  0 4  

传真 ：（ +37 5  17） 2 2 5  49  2 3  

E - m ai l :  d gn a l@ up r.m ns k . rw.b y  

货工和外经处  

商定第 14 .2 .1 项第 e、 f、 h 及 14 .2 . 2、 14 .2 .3、 14 .2 .4 各款规定

的事项  

电话 ：（ +37 5） 1 7  2 2 5  46  2 2 ; ( +3 75 )  17  22 5  46  1 3  

传真 ：（ +37 5） 1 7  2 2 5  46  1 2 ; ( +3 75 )  17  22 5  46  1 9  

E - m ai l： m p a@ up r.m ns k . rw.b y;  mo i@u p r.m ns k . rw.b y  

承运人 简称 

保铁货运公司 BDZ Cargo 

地址：索非亚 10 80，伊万·瓦佐夫街 3号  

保铁货运  

电话 ：（ +35 9  2） 98 1  8 1  85，（ +35 9  2） 93 2  41  0 1  

传真 ：（ +35 9  2） 93 2  4 2  01  

E - m ai l： nb hr i s t ov @ b dz . b g  

承运人 简称 

吉尔吉斯铁路 吉铁 

地址：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克 720 0 09，托尔斯泰街 8 3号  

货运和商务部  

电话 ：（ + 99 6） 3 12  6 4  82  7 7；（ +9 96） 31 2  64  8 1  08  

传真 ：（ + 99 6） 3 12  6 4  81  0 8  

E - m ai l： o ff i c e@ r a i lw ay. ak n e t . k g； mar k e t in g@ r a i lw ay. a k n e t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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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 简称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 LG 

货运部 

地址：立陶宛共和国，维尔纽斯 LT- 03 6 03，明达乌戈街 1 2 号  

电话 ：（ +37 0） 5  26 9  3 1  0 1， 26 9  31  1 2  

传真 ：（ +37 0） 5  26 9  2 7  19， 21 2  36  8 3  

E - m ai l： ca rgo @l i t r a i l . l t  

承运人 简称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斯（货）铁 

地址：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贸易和服务部 

销售处 

Slovenská republika /斯洛伐克共和国， 

040 01 Košice/科希策， 

Puškinova 3 /普希金大街 3 号 

电话：（+421 55）229 54 70 

E-mail：valkova.anna@zscargo.sk 

大吨位集装箱作业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贸易和服务部 

多式联运处 

Slovenská  republika /斯洛伐克共和国， 

820 09 Bratislava /布拉迪斯拉发 820 09， 

Drieňova 24 /德林尼奥瓦街 24 号 

电话：（+421 2）2029 74 42 

E-mail：belak.branislav@zscargo.sk 

 

承运人 简称 

中心铁路股份公司（Central Railways a.s.） CRW a.s.  

中心铁路股份公司  

地址： K riv a  2 1 /科里瓦 2 1 号  

S K0 40  0 1 Ko š i ce /科希策  

S l ov ens k á  r ep ub l ika /斯洛伐克共和国  

传真 ：（ +42 1  55） 6 7 80  1 81  

E - m ai l： c r w@ crw.s k  

承运人 简称 

捷铁货运股份公司 ČD Cargo 

地址：捷铁 货运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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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部  

捷克共和国， 17 000 布拉格 7  

扬科夫索娃街 15 69 / 2 号  

电话 ：（ +42 0） 9 72  2 42  2 55  

传真 ：（ +42 0） 9 72  2 42  1 03  

E - m ai l： m i ch a l .v i t e z @ cd ca rgo . cz  

承运人 简称 

德铁申克股份公司（德国） DB Schenker 

地址： D B Sch en k er  Ra i l  D eu t s ch l an d  A G  

K u nd en  S e rv i ce  Zen t rum ( LQ ZG )  

T E AM  IN T E RM O DE L  

C h r i s to ph  Z yl a ,  M as u r en a l l e e  3 3 ,  DE -4 7 05 5 , Du i sb u r g  

德国德铁申克股份公司  

(客服中心 )   

多式联运处  

杜伊斯堡 47 05 5，马祖里街 33号，克里斯托夫 ·泽列  

电话 ：（ +49） 20 3  4 5 4  49  6 2  

传真 ：（ +49） 20 3  4 5 4  10  8 3 ;（ +4 9） 2 0 3  45 4  10  6 3  

E - m ai l： c i m- sm gs - t r an sp o r t e @ d bs ch en k e r. eu  

复印件寄 送至：  

D B Sch en k e r  R a i l  A G  

C omm er c i a l  M an agem ent  C IS / Ba l t i c / As i a  

Yek a t e r i n a  Ryab u sh k o  Be l l ev ues t r as se  3 ,  DE - 10 78 5  Be r l i n  

德国德铁申克股份公司  

独联体 /波罗的海和亚洲国家商务处  

柏林 10 78 5，别利维尤什特拉塞 3 号，叶卡捷琳娜 ·里亚布什科  

电话 ：（ +49） 30  29 7  5 4  61 5  

传真 ：（ +49） 30  29 7  5 4  61 9  

E - m ai l： yek a t e r i n a . r yab u s hk o@ db s chen k e r. eu  

承运人 简称 

德铁申克股份公司（波兰） DB Schenker Rail PL 

地址： D B Sch en k er  Ra i l  D eu t s ch l an d  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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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l .  Woln os c i  33 7 ,  Zabrz e  4 1 -8 0 0 ,P o l s k a  

电话 ：（ +48） 32  78 8  9 1  76 ;（ +48） 32  78 8  91  1 8  

传真 ：（ +48） 32  37 0  1 9  64  

E - m ai l： c i m- sm gs - t r an sp o r t e@ d bs ch en k e r. eu  

复印件寄 送至：  

D B Sch en k e r  R a i l  A G  

C omm er c i a l  M an agem ent  C IS / Ba l t i c / As i a  

Yek a t e r i n a  Ryab u sh k o  Be l l ev ues t r as se  3 ,  DE - 10 78 5  Be r l i n  

德国德铁申克股份公司  

独联体 /波罗的海和亚洲国家商务处  

柏林 10 78 5，别利维尤什特拉塞 3 号，叶卡捷琳娜 ·里亚布什科  

电话 ：（ +49） 30  29 7  5 4  61 5  

传真 ：（ +49） 30  29 7  5 4  61 9  

E - m ai l： yek a t e r i n a . r yab u s hk o@ db s chen k e r. eu  

承运人 简称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RZD 

地址：莫斯科 10 717 4，新巴斯曼纳亚街 2号  

国际合作 部  

电话 ：（ +74 9 9） 262  16  2 8 ;（ +7 49 9） 2 6 0  10  7 6  

传真 ：（ +74 9 9） 262  28  8 0  

E - m ai l： r en n e l a @cen t e r. r z d . ru； po lu s@ css - rzd . ru  

承运人 简称 

爱沙尼亚铁路股份公司 EVR 

地址：爱沙尼亚铁路 股份公司 营销部  

塔林 15 07 3，皮克街 36号，   

A S  E es t i  Raud t ee  P i kk  t n ,  3 6  15 07 3  Ta l l i n n  

电话 ：（ +37 2） 6 15  8 6  96  

传真 ：（ +37 2） 6 18  8 5  99  

E - m ai l： r au d t ee @ev r. e e  

承运人 简称 

乌克兰铁路股份公司 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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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 )铁 商 务部               ЦМ УЗ  

地址：乌克兰，基辅 -1 50， МС П0 36 80，特维尔斯卡亚街 5 号  

电话：（ +3 80） 44  4 65  1 2  32；（ +3 80） 4 4  46 5  12  9 4  

传真：（ +3 80） 44  4 65  1 2  57  

E - m ai l :  cm ku @l o tus .uz . gov .u a ;  cm u@uz . gov .u a  

备注：商定第 14 .2 . 1 项和 第 1 4 . 2 . 3 项规定的事项  

乌 （克 ）铁分 公司“ 运输 物流中 心”   фи лиа л  ЦТЛ  

地址：乌克兰，基辅， М СП 03 05 0，费多洛瓦街 3 2 号  

电话：（ +3 80） 44  4 65  3 2  66；（ +3 80） 4 4  46 5  19  8 7  

传真：（ +3 80） 44  4 65  1 3  31；（ +3 80） 4 4  40 6  93  8 8  

E - m ai l :  u s l ov i a@u t l c -uz . co m;  sp r o t s enk o @ u t l c -uz . com ;  

y . an d r i ych u k @lo tus .uz . gov .u a  

备注：商定第 14 .2 . 2 项和 第 1 4 . 3 项规定的事项  

承运人 简称 

格鲁吉亚铁路股份公司 GR 

地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01 12，塔玛拉女皇 街 15号  

电话 ：（ +99 53 2） 21 9  9 1  69  

传真 ：（ + 38 04 4） 21 9  9 8  21  

E - m ai l： d av i d . sh ve l i dz e @ r a i lw a y. ge  

承运人（基础设施管理者） 简称 

波兰铁路线路股份公司 PKP PLK S.A. 

商定第 14 .2 .1项第 a、 b、 c、 d、 g各款规定的事 项  

地址：华沙 03 -7 34，塔尔科瓦街 74号，铁路运输管理中心  

C en t rum  Za rz adzan i a  Ru ch em K ol e j owym ,   

u l . T a r gow a  7 4， 0 3- 7 34  W ar sz aw a  

电话： ( +4 82 2 )  47 3  3 5  67； ( +4 82 2 )  473  27  0 0  

传真： ( +4 82 2 )  47 3  3 5  68  

E - m ai l： e l z b i e t a .paw lo w sk a@pl k -s a .p l   

 

mailto:elzbieta.pawlowska@plk-s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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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 简称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PKP CARGO S.A.  

商定 第 14.2.1 项第 e、f、h 各款和第 14.2.2、14.2.3、14.2.4 各项规定的事项 

地址：华沙 02 - 02 1，格鲁耶茨卡街 17 号  

国际处商务政策办公室  

B i u ro  Po l i t yk i  H and lo w ej  Wyd z i a l  Sp raw  Mi edz yn a r o do wych  

u l .  Gr o j eck a  1 7 ,  0 2 - 0 21  Wa rsz awa  

电话 ：（ +48 22） 391  47  6 8； 4 74  4 5  91  

传真 ：（ +48 22） 474  45  9 5  

E - m ai l： m.rutkowska@pkp-cargo.eu； e.przezdziecka@pkp-cargo.eu 

承运人 简称 

波铁宽轨冶金工业专用线有限责任公司 PKP LHS sp.zo.o. 

商定 斯拉夫库夫（Slawków LHS）—赫鲁别舒夫（Hrubieszów LHS）区段的运送 

地址：扎莫希奇 22 - 40 0，谢布热斯卡街 11 号  

P KP LH S  Sp .z  o . o .   

u l .Sz cz eb rz es k a  11， 22 -4 00  Zamo ść  

商定 第 14.2.1 项第 e、f、h 各款和第 14.2.2、14.2.3、14.2.4 各项规定的事项： 

电话 ：（ +48） 84  53 2  1 3  65  

传真 ：（ +48） 84  53 2  1 3  65  

E - m ai l： j . n o w ak @p k p- lh s . p l  

商定第 14 .2 .1项第 a、 b、 c、 d、 g各款规定的事项 ：  

电话 ：（ +48） 84  53 2  1 3  05  

传真 ：（ +48） 84  53 2  1 3  50  

E - m ai l： e . g l iw in ska @ pk p - l hs .p l  

承运人 简称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CFR MARFA 

地址： 

罗马尼亚，010873，布加勒斯特 1 区 

Direction Verkehr  Büro Verkehr 

Bd. Dinicu Golescu, nr.38,  

Postleitzahl 010873, 

Bucarest，Sector 1, Rumanien 

电话：（+40）372 840 056 

传真：（+40）21 225 11 71 

E-mail：victor.nicolescu@cfrmarfa.com 

virginia.pislaru@cfrmarfa.com 

costin.dumitru@cfrmarfa.com 

地址： 

罗马尼亚，010873，布加勒斯特 1 区 

Büro Intermodal 

Bd. Dinicu Golescu, nr.38,  

Postleitzahl 010873, 

Bucarest，Sector 1, Rumanien 

（+40）21 225 11 95 

（+40）21 225 11 95 

petrica.ioan@cfrmarfa.com 

constantin.ruxanda@cfrmarfa.com 

mailto:petrica.ioan@cfrmar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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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 简称 

罗马尼亚铁路集团 GFR S.A. 

地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21区，加列阿 ·维克托街 11 4号  

运营部，运营部经理，阿德里安·安东先生  

Calea Victoriei, no 114, District 21, Bucarest, Roumanie 

Operating department, Mr.Adian Andon,Operating Manager 

电话 ：（ +40 21） 318  30  9 0  

传真 ：（ +40 21） 318  30  9 1  

E - m ai l：adrian.andon@gfr.ro 

地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21区，加列阿 ·维克托街 11 4号  

商务部，办公室主任 ，阿梅杰奥·涅库尔卡先生  

Calea Victoriei, no 114,District 21,Bucarest,Roumanie 

Commercial department, Mr. Amedeo Neculcea, Chief office 

电话： ( +4 02 1 )3 18  3 0  9 0  

传真： ( +4 02 1 )3 18  3 0  9 1  

E - m ai l：amedeo.neculcea@gfr.ro 

承运人 简称 

拉铁货运有限公司 LDZ 

地址：拉脱维亚， 里加  LV - 1 5 47，果戈里街 3号   

电话 ：（ +37 16） 723  42  0 8  

传真 ：（ +37 16） 723  42  1 4  

E - m ai l： ca rgo @ldz . lv  

承运人 简称 

匈牙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RCH 

地址：匈牙利，扎洪 46 25， 欧罗巴广场 7号，扎洪服务中心  

电话 ：（ +36 1） 5 13  3 1  88  

传真 ：（ +36） 45 4  2 5  1 60  

E - m ai l： e r i k a . ku n@ r a i l c a rgo . hu  

按不经过 扎洪（艾佩列什克 ）的经路运送 :  

地址：匈牙利，布达佩斯 HU - 11 33，瓦齐街 92号 ,采购管理部  

电话 ：（ +36 1） 5 12  7 4  23  

传真 ：（ +36 1） 5 12  7 7  93  

E - m ai l： i s t v an . lo ve i i @ r a i l c a rgo .h u  

mailto:amedeo.neculcea@gf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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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 简称 

奥地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RCA 

地址：货运管理处， Ko lo dv or sk a  1 1  S I - 1 5 0 6  Lj u b l j an a   

阿格涅斯 ·什捷弗奇科娃女士  

电话 ：（ +43） 66 4  2 1 5  69 49  

传真 ：（ +38 6） 1  29  12  9 05  

E - m ai l： b l az . ko v a@ sl o -ze l ezn i ce . s i  

承运人 简称 

斯洛文尼亚铁路 SŽ 

地址： S Ž  - Tov or n i  p ro me t ,  d .o .o  (货运局 )  

K o lo dw o rsk a  11  S I - 1 00 0  Lj u b l j an a  

电话 ：（ +38 6） 1  29 1  4 17 3  

传真 ：（ +38 6） 1  29 1  4 85 1  

E - m ai l： b l az . ko v a@ sl o -ze l ezn i ce . s i  

承运人 简称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 AZ 

地址：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 10 10，阿利耶夫 街 23 0 号  

货运部  

电话 ：（ +99 4） 1 2  4 9 9  44 88 ;（ +99 4） 1 2  4 99  4 70 5  

传真 ：（ +99 4） 1 2  4 9 9  66 27 ;（ +99 4） 1 2  4 99  6 06 7  

E - m ai l： e l m ar @ r a i l w ay. go v. az  

承运人 简称 

法铁货运公司 SNCF 

地址：国际部  

克利希 FR - 92 58 3， 24 ,  ru e  Vi l l en euv e  

电话 ：（ +33） 1  80  4 6  2 5  47  

传真 ：（ +33） 1  80  4 6  2 0  50  

E - m ai l： x av i e r. w an d e rp epen @s nc f .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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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 简称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 哈铁 

地址：阿斯塔纳 01 0 00 0，库纳耶娃街 6 号  

哈铁分公司 ——运输管理局  

电话： +7（ 71 72） 6 0  3 0  32  

传真： +7（ 71 72） 6 0  3 2  39  

E - m ai l： t emi rzh o l@ r a i l wa ys . kz  

承运人 简称 

波罗的海穆克兰铁路港口有限公司 BPRM 

地址： Im  F ä h rh a f en  1  DE - 18 54 6  S assn i t z  /  N eu  M uk r an  

电话 ：（ +49） 38 392  55 23 1  

传真 ：（ +49） 38 392  55 24 0  

E - m ai l： i n fo @b a l t i k - r a i l -mu k r an . com  

承运人 简称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企业 摩铁 

地址：摩尔多瓦共和国，基希讷乌 20 1 2，弗拉伊库 ·佩尔凯拉勃

街 4 8 号  

运输处  

电话 ：（ +37 32 2） 83  42  7 5 ;   

传真 ：（ +37 32 2） 22  16  2 8  

E - m ai l： ex . i m@ r ai l w ay. m d  

承运人 简称 

BARTEX 有限责任公司 BARТЕX 

地址：波兰共和国，普洛斯基尼亚 14 - 52 6，赫鲁谢尔街 4 号  

电话 ：（ +48  5 2） 37 5  8 8  55  

传真 ：（ +48  5 2） 34 5  3 0  46  

E - m ai l： sek r e t a r i a t @b ar t ex . p l  

网站： ww w. b ar t ex - p a l iw a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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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 简称 

南高加索铁路股份公司 SCR 

地址：亚美尼亚共和国，埃里温 00 5，季格兰 ·梅特西街 5 0 号  

电话 ：（ +37 4） 1 0  5 7  3 6  30  

传真 ：（ +37 4） 1 0  5 7  3 6  30  

E - m ai l： m ai l @ar wa y. am  

承运人 简称 

斯洛伐克铁路运输公司 СЗДС 

地址：斯洛伐克共和国  

兹沃伦 S K -9 60  0 1， 什捷普尼茨街 1379/1 号 

N a  Š tepn i c i  13 79 /1  

S K -9 60  0 1  Zv o l en  

S l ov ak  Repu b l i c  

电话 ：（ +42 1） 4 5  5 2  4 3  75 5  

传真 ：（ +42 1） 4 5  5 2  4 3  77 7  

E - m ai l： s i r ag i @szd s . sk  

承运人 简称 

Carrier 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RCC 

地址：匈牙利， 布达佩斯 H U -113 3，瓦齐街 9 2 号  

Vac i  u t  9 2 ,  H U - 11 33  Bud ap es t ,  Un gr an /匈牙利  

电话 ：（ +36 1） 3 3411 74  

E - m ai l： o ff i c e@ r a i l c a rgo ca r r i e r. com  

2． 商 定本 指导手册 第 14 .3 . 1 项规 定的 事项  

承运人 简称 

保铁货运股份公司 BDZ Cargo 

地址：索非亚 10 80，伊万 ·瓦佐夫 街 3 号  

保铁货运 公司  

电话 ：（ +35 9  2） 98 1  8 1  85，（ +35 9  2） 93 2  41  0 1  

传真 ：（ +35 9  2） 93 2  4 2  01  

E - m ai l： nb hr i s t ov@ b dz . 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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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基础设施管理者） 简称 

波兰铁路线路股份公司 PKP PLK S.A. 

商定非常规 货物（超限货物） 运送  

地址：华沙 03 -7 34，塔尔科瓦街 74号，铁路运输管理中心  

Centrum Zarzadzania Ruchem Kolejowym, ul.Targowa 74，03-734 Warszawa 

电话： ( +4 82 2 )  47 3  3 5  67；  

( +4 82 2 )  47 3  27  0 0  

传真： ( +4 82 2 )  47 3  3 5  68  

E - m ai l： e l z b i e t a .paw lo w sk a@pl k -s a .p l   

承运人 简称 

波铁宽轨冶金工业专用线有限公司 PKP LHS sp.zo.o. 

商定斯拉夫库夫（Slawków LHS）—赫鲁别舒夫（Hrubieszów LHS）区段的运送 

地址：扎莫希奇 22 - 40 0，谢布热斯卡街 11 号  

PKP LHS Sp.z o.o. ul.Szczebrzeska 11，22-400 Zamość 

商定除非常规 货物（超限货物） 以外的运送：  

电话 ：（ +48） 84  53 2  1 3  65  

传真 ：（ +48） 84  53 2  1 3  65  

E - m ai l： j . n o w ak @p k p- lh s . p l  

商定非常规货物（ 超限货物） 的运送：  

电话 ：（ +48） 84  53 2  1 3  05  

传真 ：（ +48） 84  53 2  1 3  50  

E - m ai l： e . g l iw in ska @ pk p - l hs .p l  

承运人 简称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PKP CARGO S.A. 

商定除非常规货物以外的运送  

地址：华沙 02 - 02 1，格鲁耶茨卡街 17 号  

国际处商务政策办公室  

Biuro Polityki Handlowej Wydzial Spraw Miedzynarodowych  

u l .  Gr o j eck a  1 7 ,  0 2 - 0 21  Warsz awa  

电话 ：（ +48 22） 391  47  6 8； 4 74  4 5  91  

传真 ：（ +48 22） 474  45  9 5  

E-mail：m.rutkowska@pkp-cargo.eu； e.przezdziecka@pkp-cargo.eu 

mailto:elzbieta.pawlowska@plk-sa.pl


54 
 

承运人 简称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CFR MARFA 

地址： 

罗马尼亚，010873，布加勒斯特 1 区 

Direction VerkehrBüro Verkehr  

Bd. Dinicu Golescu, nr. 38,  

Postleitzahl 010873, 

Bukarest, Sector 1, 

Rumänien 

电话: (+40) 372 840 056  

传真:(+40) 21 225 11 71                                     

E-mail: victor.nicolescu@cfrmarfa.com 

 virginia.pislaru@cfrmarfa.com 

 costin.dumitru@cfrmarfa.com 

地址： 

罗马尼亚，010873，布加勒斯特 1 区 

Büro Intermodal  

Bd. Dinicu Golescu, nr. 38, 

Postleitzahl 010873, 

Bukarest, Sector 1, 

Rumänien 

      电话：(+40) 21 225 11 95 

传真：(+40) 21 225 11 95        

E-mail: petrica.ioan@cfrmarfa.com 

constantin.ruxanda@cfrmarfa.com 

承运人 简称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 LG 

货运部  

地址：立陶宛共和国，维尔纽斯 LT- 03 6 03，明达乌戈街 1 2 号  

电话 ：（ +37 0） 5  26 9  3 1  01， 26 9  31  1 2  

传真 ：（ +37 0） 5  26 9  2 7  19， 21 2  36  8 3  

E - m ai l： ca rgo @l i t r a i l . l t  

承运人 简称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 AZ 

地址：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 10 10，阿利耶夫 街 23 0 号  

货运 部  

电话 ：（ +99 4） 1 2  4 9 9  44 88  

（ +9 94） 12  4 99  4 70 5  

传真 ：（ +99 4） 1 2  4 9 9  66 27  

（ +9 94） 12  4 99  6 06 7  

E - m ai l： e l m ar @ r a i l w ay. go v. az  

承运人 简称 

波罗的海穆克兰铁路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BPRM 

地址： Im  Fäh rh a f en  1  DE - 18 54 6  S assn i t z  /  N eu  M uk r an  

电话 ：（ +49） 38 392  55 23 1  

传真 ：（ +49） 38 392  55 24 0  

E - m ai l： i n fo @b a l t i k - r a i l -mu k r an . com  

mailto:victor.nicolescu@cfrmarfa.com
mailto:virginia.pislaru@cfrmarfa.com
../2016年7月1日版/国际货协附件第6号《运单指导手册》/运单指导手册（2016年7月1日版）/costin.dumitru@cfrmar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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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本 指导手册第 1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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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 1  

（本 指导手册第 19项）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补充运行报单样式 

（ A4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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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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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1  

（本指导手册第 20 项）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车辆清单内容和填写说明  

1． 一 般规 定  

如无其他协议，发货人应编制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车辆清单，并

在发送时连同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一起转交承运人。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车辆清单附于运单后，其份数与运单（包括

本指导手册第 1 9 项规定的补充运行报单）张数相同。  

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1 9 栏应记载： “见所附清单 ”。  

 

2． 内 容  

如发货人和承运人之间无其他协议，则适用下列国际货约 /国际

货协车辆清单填写说明。  

1）发货人填写的各栏  

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1 О 

 

Ф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发货人（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栏）。 

 

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栏）。  

2 O 

 

Ф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收货人（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4栏）。 

 

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5栏）。 

3 О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承运地(包括车站和国家)、承运货物的日期。 

 

发站及铁路简称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16 栏)。 

5 О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运到地（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栏）。 

6 Ф 国际货约 运到地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11 栏）。 

7 О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车站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2栏）。 

11 О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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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12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车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9栏）。 

 

13  

 

У 

У 

 

O 

 

У 

У 

O 

 

У 

У 

У 

У 

У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货物名称（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20 栏）。 

 

在单独货件上做出记号、标记。 

货物包装种类。 

 

货物名称。 

 

填写通用系统货物编号。 

易腐货物：见指导手册第 14.2.2 项。 

货物件数。 

 

在        铁路为超限货物（如无法在运单上注明） 。 

关于货物装载加固的记载（如无法在运单上注明）。 

MRN 识别码（MRN） 

ARC 行政代码（ARC） 

出口 

14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NHM/ГНГ 代码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3栏）。 

15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RID规则/国际货协附件第2号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2栏）。 

16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封印：发货人、承运人和海关部门所施封印的数量和记号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0栏和第26栏）。 

17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发货人，承运人确定重量 

—把不需要的划销（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4栏或第

38栏）：货物毛重（包括包装）按NHM/ГНГ代码单独注明。 

31 O 国际货协 货批总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4栏）。 

2）发送时承运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4 У 国际货约 海关手续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1栏）。 

8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发送标识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9栏）。 

9 O 国际货约 经路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0栏）。 

10 O 国际货协 发站日期戳（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70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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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加盖发站缔约承运人日期戳。 

18 O 国际货协 计费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83栏）。 

19 O 国际货协 运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94、95栏）。 

20 O 国际货协 杂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98、99栏）。 

21 O 国际货协 共计（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2、103栏）。 

3）必要时承运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30 У 国际货约/国

际货协 

备注：承运人记载（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4栏和/

或第113栏）。 

4）换装 后 承运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22 О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顺号 

23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车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9栏）。 

24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封印：换装后所施封印的数量和记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

协运单第20栏）。 

25 O 国际货协 换装后的货物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48栏）。 

26 O 国际货协 计费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83栏）。 

27 O 国际货协 运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94、97栏）。 

28 O 国际货协 杂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98、101栏）。 

29 O 国际货协 费用总计（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2、105栏）。 

32 O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总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48栏）。 

 

3． 语 文  

对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车 辆 清 单 各 栏 名 称 及 其 内 容 所 采 用 的 语

文，适用本指导手册第 8 项的规定 。  
 

4． 用 打印 机印制的 文件  

如用打印机印制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车辆清单，应执行以下条件：  

——内容：与样式无差别；  

——格式：尽量减少与样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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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2  

（本指导手册第 20 项）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车辆清单样式 

 



(附(件(/-)(



 

 6 2  

  附件 7 . 3  

      （本指导手册第 2 0 项）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集装箱清单内容和填写说明  

 

1． 一 般规 定  

如无其他协议，发货人应编制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集装箱清单，

并在发送时连同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一起转交承运人。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集装箱清单附于运单后，其份数与运单（包

括本指导手册第 19 项规定的补充运行报单）张数相同。  

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19 栏应记载： “见所附清单 ”。  

 

2． 内 容  

如发货人和承运人之间无其他协议，则适用下列国际货约 /国际

货协集装箱清单填写说明。  

1）发货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1 О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货人（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栏）。 

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栏）。  

2 O 

Ф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收货人（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4栏）。 

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5栏）。 

3 О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承运地(包括车站和国家)、承运货物的日期。 

发站及铁路简称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6栏)。 

5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运到地:（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栏）。 

6 Ф 国际货约 运到地代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11 栏）。 

7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车站代码（见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12 栏）。 

11 О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顺号 

12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多式运输单元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0栏）。 

13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多式运输单元类型和长度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0栏）。 

14  

У 

У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货物名称：（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20 栏）。 

在单独货件上做出记号、标记。 

货物包装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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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O 

У 

У 

O 

У 

У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货物名称。 

填写通用系统货物编号。 

易腐货物：见本指导手册第 14.2.2 项。 

货物件数。 

MRN识别码（MRN） 

ARC行政代码（ARC） 

出口 

15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NHM/ГНГ 代码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3栏）。 

16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RID规则/国际货协附件第2号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2栏）。 

17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货人确定的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4栏）： 

——按NHM/ГНГ代码分别填写货物重量（含包装）； 

——多式运输单元自重； 

——多式运输单元毛重。 

18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封印：发货人、承运人和海关部门所施封印的数量和

记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0栏和第26栏）。 

19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货人添附的文件（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9 栏）。 

20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送时的车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9栏）。 

29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货物总重量（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24栏）： 

——货物重量； 

——多式运输单元自重； 

——多式运输单元毛重。 

2）发送时承运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4 У 国际货约 海关手续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1栏）。 

8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送标识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9栏）。 

9 O 国际货约 经路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0栏）。 

10 O 国际货协 发站日期戳（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70栏）。 

21 O 国际货协 运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94、95栏）。 

22 O 国际货协 杂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98、99栏）。 

23 O 国际货协 共计（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2、103栏）。 

3）必要时承运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28 У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备注：承运人记载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4

栏和/或第113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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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换装后承运人填写的各栏 

栏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24 O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换装后的车号 

（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9栏）。 

25 O 国际货协 运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96、97 栏） 

26 O 国际货协 杂费（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0、101栏） 

27 O 国际货协 共计（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04、105栏） 

 

3． 语 文  

对 国 际 货 约 /国 际 货 协 集 装 箱 清 单 各 栏 名 称 及 其 内 容 所 采 用 的

语文，适用本指导手册第 8 项的规定。  

 

4． 用 打印 机印制的 文件  

如用打印机印制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集装箱清单，应执行以下条件： 

——内容：与样式无差别；  

——格式：尽量减少与样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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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4  

（本指导手册第 20 项）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集装箱清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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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5  

（本指导手册第 20 项）  

 

从按一份运单运送的成组车辆 /集装箱中  

摘下车辆或集装箱时的办理办法  

 

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6 4 栏，填写本指导手册 附件 2 规定

的关于办理补送运行报单 /添附文件 的记载。  

在车辆清单（本指导手册附件 7 . 2）第 3 0 栏或 集装箱清单（本指

导手册附件 7 . 4）第 2 8 栏，与摘下的车辆或集装箱的同一行内做 有关

摘下的记载。也可将摘下车辆或集装箱的号码划消，但应使原字迹仍

能辨认。  

为办理补送，应根据本指导手册附件 5 第 2 张 ，为每一摘下的车

辆 /集装箱办理 一份补送运行报单 /添附文件。  

在 补 送 运 行 报 单 /添 附 文 件 上 应 随 附 运 单 （ 包 括 车 辆 /集 装 箱 清

单）复印件。  

在补送运行报单 /添附文件第 2 0 栏，做如下记载：  

——“补送 运行报单 /添附文件属于按第    号运单 （发送标识）  

   （第 7 0 栏 或第 2 8 栏的日期）运送的货物，给    （收货人，通

信地址） ”；  

——“自    （日期）   （时）至    （日期 ）   （时 ）由于    原

因滞留 ”；  

——日期戳和签名。  

在补送运行报单 /添附文件第 6 9 栏应包含新的发送标识 。  

——办理补送的国别和车站代码；  

——根 据 编 制 补 送 运 行 报 单 /添 附 文 件 所 在 地 的 国 内 法 律 ， 记 载

承运人代码和 批号。  

此外，在国际货协范围内 补送运行 报单的有关工作应依照 国际货

协办事细则办理 ；而在 国际货约范围内添附文件 的有关工作应依照 国

际铁路运输委员会货物联运指导手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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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本指导手册第 1 2 项）  

关于办理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的说明  

使 用规 定  

 

 

附

件

第

6

号  

 

——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用于说明货物状态，包括

确定所造成损失的额度。  

——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至少编制两份，其中一份

附于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后。  

—— 在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运单第 62 栏中做出关于编制国

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的相应记载。  

——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各栏名称用两种（必要时

用 三 种 ） 语 文 印 制 ， 其 中 一 种 为 俄 文 ， 另 一 种 为 德 文 或 英

文或法文。  

 

 



6 8  

 

附件 8 . 1  

   （本指导手册第 1 2 项）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商务记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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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本指导手册第 12 . 3 . 4 项）  

审查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赔偿请求的承运人地址一览表  

Unternehmen 承运人 

BC 

Belorussische Eisenbahn 

白铁 

白俄罗斯铁路 

Bereich Güterarbeit und  

aussenwirtschaftliche Tätigkeit 

货运和外经处 

Adresse: Str. Lenina, 17 

 BY-220030 Minsk 

 Belarus 

地址：白俄罗斯共和国， 

明斯克 220030，列宁街 17 号 

Tel.: (+375) 17 225 46 48 电话：（+375）17 225 46 48 

Fax: (+375) 17 225 46 12 传真：（+375）17 225 46 12 

E-Mail: mu_gavrilenko@upr.mnsk.rw.by E-mail:mu_gavrilenko@upr.mnsk.rw.by 

  

Unternehmen 承运人 

LG 

AG „Litauische Eisenbahnen“ 

立铁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 

Direktion Güterverkehr 

Adresse: Mindaugo G. 12 

 LT-03603 Vilnius 

 Litauen 

货运部 

地址：立陶宛共和国，维尔纽斯 LT-03603， 

明达乌戈街 12 号 

Tel. : (+370) 5 269 31 02 

(+370) 5 269 31 01 

电话：(+370) 5 269 31 02 

(+370) 5 269 31 01 

Fax : (+370) 5 269 27 19 

 (+370) 5 212 36 83 

传真：(+370) 5 269 27 19 

(+370) 5 212 36 83 

E-Mail cargo@litrail.lt E-mail：cargo@litrail.lt 

  

Unternehmen 承运人 

ZSSK CARGO 

Eisenbahngesellschaft CargoSlovakia AG 

斯铁（货运）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Finanzmanagementabteilung– OTŽ-Sektion 

Reklamationsunterabteilung 

Adresse: Puškinova 3 

 SK-040 01 Košice 

 Slowakische Republik 

财务部索赔受理处 

地址：040 01 科希策，普希金大街 3 号 

Tel. : (+421) 55 229 5649 电话：(+421) 55 229 5649 

E-Mail: Cargo.S54@zscargo.sk E-mail：Cargo.S54@zscargo.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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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nehmen 承运人 

UZ 

  

乌（克）铁 

乌克兰铁路股份公司 

 商务部 

Adresse: Twerskaya Strasse 5,  

Kiew-150, MSP 03680 

地址：基辅-150，03680， 

特维尔斯卡亚街 5 号 

Tel.:   (+380) 44 465 14 90 电话：(+380) 44 465 14 90 

Fax:   (+380) 44 465 14 99 传真：(+380) 44 465 14 99 

E-Mail: zoboleva@uz.gov.ua E-mail：Zoboleva@uz.gov.ua 

  

Unternehmen 承运人 

PKP CARGO S.A. 波铁（货运） 

Abteilung Reklamationen internationale 

Beförderungen 

Adresse: Sobieszewska-Str. 3 

 PL-85-713 Bydgoszcz 

 Polen 

国际联运索赔部 

地址：波兰共和国，比得哥什 85-713， 

索别舍夫斯卡街 3 号 

Tel. : (+48) 52 518 37 81 电话：(+48) 52 518 37 81 

Fax : (+48) 52 518 37 83 传真：(+48) 52 518 37 83 

E-Mail : l.uzarski@pkp-cargo.eu E-mail：l.uzarski@pkp-cargo.eu 

  

Unternehmen 承运人 

Societatea Natională de Transport Feroviar de Marfă   

„C.F.R. Marfă S.A.” 

罗铁（货运）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Kommerzielle Direktion 

 Abteilung Behandlung Kommerziellen 

 Unregelmäßigkeiten 

Aдрес: Bloc 29 A, 98, Turda Str., 

 Postleitzahl 011333 

 Bukarest, Sektor 1, 

 Rumänien 

商务管理部 

商务赔偿审查处 

地址：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011333，1 区， 

图尔达街 98 号，29A 座 

Tel. : (+40) 372 840 216 电话：(+40) 372 840 216 

Fax : (+40) 372 840 216 传真：(+40) 372 840 216 

E-Mail: florica.brencea@cfrmarfa.com E-mail：florica.brencea@cfrmar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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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nehmen 承运人 

RCH 

Rail Cargo Hungaria Zrt 

匈铁（货运） 

匈牙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Rechtsabteilung, Schadenprüfung- und 

Reklamationsbehandlung 

Jog, Kárvizsgálat-és reklamációrendezés 

Adresse : Váci út 92. 

 HU-1133 Budapest 

 Ungarn 

法律部 

（调查关于损失的信息、审查赔偿请求） 

地址：匈牙利 

布达佩斯 HU-1133， 

瓦齐街 92 号 

Tel. : (+36) 1 512 74 57 

 (+36) 1 512 74 47 

 (+36) 1 512 74 85 

电话：(+36) 1 512 74 57 

 (+36) 1 512 74 47 

 (+36) 1 512 74 85 

Fax : (+36) 1 512 77 92 传真：(+36) 1 512 77 92 

E-Mail : karto@railcargo.hu E-mail ：karto@railcargo.hu 

  

Unternehmen 承运人 

RCA 

Rail Cargo Austria AG 

奥铁 

奥地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Reklamation 

Adresse: Erdberger Lände 40-48 

 AT-1030 Wien 

 Österreich 

审查赔偿请求 

地址：奥地利， 

维也纳 AT-1030， 

埃尔德别尔格尔 列德街 40-48 号 

Tel. : 电话： 

Fax : (+43) 1 9300035801 传真：(+43) 1 9300035801 

E-Mail: manfred.schaller@railcargo.at E-mail：manfred.schaller@railcargo.at 

  

Unternehmen 承运人 

RZD 

  

俄铁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分公司——行车管理总局分支机构 

莫斯科行车管理局货运商务处（在加里宁格勒

铁路局管内的运输除外） 

Adresse: 107996 Moskau 

 ul. Krasnoprudnaja 20 

地址：莫斯科 107996， 

克拉斯诺普鲁德纳亚街 20 号 

Tel. : (+7) 499 266 31 36 电话：(+7) 499 266 31 36 

Fax : (+7) 495 264 45 56 传真：(+7) 499 266 20 03 

E-Mail: S.Yakimova@mzd.ru E-mail：S.Yakimova@mzd.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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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铁分公司——行车管理总局分支机构 

加里宁格勒行车管理局货运商务处（仅限加里

宁格勒铁路局管内的运输） 

Adresse: 236039 Kaliningrad 

 ul. Kievskaja 1 

地址：加里宁格勒 236039，基辅大街 1 号 

Tel. : (+7) 4012 58 77 74 电话：(+7) 4012 58 77 74 

Fax : (+7) 4012 58 77 74 传真：(+7) 4012 58 77 74 

E-Mail: d_klg@klgdzd.ru E-mail：d_klg@klgdzd.ru 

  

Unternehmen 承运人 

DB Schenker Rail Deutschland AG  

KundenServiceZentrum 

Team Schadenmanagement 

 

德铁申克股份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赔偿请求审查部 

Adresse: Masurenallee 33 

 DE-47055 Duisburg 

地址：杜伊斯堡 DE-47055 

      马祖伦街 33 号 

Tel. : (+49) 203 454 2708 电话：(+49) 203 454 2708 

Fax : (+49) 69 265 20276 传真：(+49) 69 265 20276 

E-Mail: c-ksz-Entschaedigung-dui@bahn.de E-mail：c-ksz-Entschaedigung-dui@bahn.de 

  

Unternehmen 承运人 

ČD Cargo AG 捷铁（货运） 

Bereich Vertriebsunterstützung - O7 

Reklamationsunterabteilung 

Adresse: Jankovcova 1569/2c 

 CZ-170 00 Praha 7 – Holešovice 

 Tschechische Republik 

销售补贴部－O7 

索赔受理处 

地址：捷克共和国 

17000 布拉格 7-戈列绍维采 

扬科夫索瓦大街 1569/2c 号 

Tel. : (+420) 972 594 394 电话：(+420) 972 594 394 

Fax : (+420) 972 242 103 传真：(+420) 972 242 103 

E-Mail: Hana.Cizkova@cdcargo.cz E-mail：Hana.Cizkova@cdcargo.cz 

  

Unternehmen 承运人 

LDZ CARGO GmbH 拉铁货运有限责任公司 

Adresse: Dzirnavu  iela 147,k-1 

 LV-1050 Riga 

 Lettland 

地址：拉脱维亚共和国 

里加 LV-1050， 

基尔那乌大街 147 号，1 号大楼 

Tel. : (+371) 672 34 068 电话：(+371) 672 34 068 

Fax : (+371) 672 33 828 

       (+371) 672 34 044                       

传真：(+371) 672 33 828 

      (+371) 672 34 044 

E-Mail: natalja.lucika@ldz.lv E-mail：natalja.lucika@ldz.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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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nehmen 承运人 

Geschlossene Aktiengesellschaft 

Aserbaidschanische Eisenbahnen 

Departement für Güterverkehr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 

货运部 

Adresse: 1010 

230,Dilara Aliyeva strasse 

Baku, Aserbaidschan 

地址：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 АЗ 1010， 

阿利耶夫街 230 号 

Tel. : (+994) 12 499 4624 电话：(+994) 12 499 4624 

Fax : (+994) 12 499 6067 

(+994) 12 499 6627 

传真：(+994) 12 499 6067 

(+994) 12 499 6627 

E-Mail: elmar@railway.qov.az E-mail：elmar@railway.qov.az 

  

Unternehmen 承运人 

SNCF Fret 法铁（货运） 

Adresse: Inernationale Direktion 

24, rue Villeneuve 

FR-92583 Clichy 

Frankreich 

地址：国际部 

法国 

克利希 FR-92583 

24, rue Villeneuve 

Tel. : (+33)1 80 46 25 47 电话：(+33)1 80 46 25 47 

Fax : (+33) 1 80 46 29 50 传真：(+33) 1 80 46 29 50 

E-Mail: xavier.wanderpepen@sncf.fr E-mail：xavier.wanderpepen@sncf.fr 

  

Unternehmen 承运人 

ITL Eisenbahngesellschaft mbH ITL 铁路公司 

Adresse: Magdeburger Str.58 

DE-01067 Dresden 

Deutschland 

地址：德国 

Magdeburger Str.58 

DE-01067Dresden  

Tel. : (+49) 351 4982 182 电话：(+49) 351 4982 182 

Fax : (+49) 351 4982 113 传真：(+49) 351 4982 113 

E-Mail: susanne.pahlke@ITL-Dresden.de E-mail：susanne.pahlke@ITL-Dresden.de 

  

Unternehmen 承运人 

KZH 

Bejörderer „Nationale gesellschajt 

„Kasachstan Temir Zoly“ AG 

哈铁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 

Adresse: 010000 Astana 

Kunaew strasse 6 

Tochtergesellschajt „NG KTZ“AG- 

Verkehrsdirektion 

Abteilung fuer Gueterverkehr bei der 

Verwaltung fuer Erledigung der 

Entschaedigungsantraege 

哈铁分公司—运输管理局 

赔偿请求受理部货运商务处 

 

 

地址：阿斯塔纳 010000，库纳耶夫街 6 号 

 

Tel. : +7(7172)603 016 电话：+7(7172)603 016 

Fax : +7(7172)603 117 传真：+7(7172)603 117 

E-Mail: temirzhol@railways.kz E-mail：temirzhol@railways.kz 

  



 74 

Unternehmen 承运人 

BDZ 

“BDZ-güterverkehr” 

保铁 

保铁货运 

Adresse: Bulgarien, Sofia 

Maria-Louise boul.114А 

地址：保加利亚，索非亚 1233 

玛利亚·鲁伊扎街 114A 号 

Fax:   (+359)  2 83 24 108 传真：(+359)  2 83 24 108 

E-mail: bdzcargo@bdz.bg E-mail：bdzcargo@bdz.bg 

  

Unternehmen 承运人 

BPRM 

Baltik Port Rail Mukran GmbH 

BPRM 

波罗的海穆克兰铁路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Adresse: Im Fährhafen 1 DE-18546 

Sassnitz / Neu Mukran 

地址：Im Fährhafen 1 DE-18546 Sassnitz /  

Neu Mukran 

Tel :   (+49) 38392 55231 电话：(+49) 38392 55231 

Fax:   (+49) 38392 55240 传真：(+49) 38392 55240 

E-mail: info@baltik-rail-mukran.com E-mail：info@baltik-rail-mukran.com 

  

Unternehmen 承运人 

CFM 

Staatsundernehmen Moldauische Eisenbahn 

摩铁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企业 

Güterbeföderungsdienst  

Adresse: Republik Moldawien 2012 

Kischinew Wlaiku 

  Pirkelab 48 Strasse 

运输处 

地址：摩尔多瓦共和国，基希讷乌 2012， 

弗拉伊库·佩尔凯拉勃街 48 号 

 

Tel :   (+37322) 83 46 10, 83 46 24 

Fax:   (+37322) 22 51 62 

电话：(+37322) 83 46 10，83 46 24 

传真：(+37322) 22 51 62 

  

Unternehmen 承运人 

CJSC “SCR” 

Closed Joint-Stock Company «South 

Caucasus Railway» 

SCR 

南高加索铁路股份公司 

Adresse:Tigran metsi av. 50  

Yerevan 0005 

Republic of Armenia 

地址：亚美尼亚共和国， 

埃里温 005， 

季格兰 ·梅特西 街 50 号 

Tel :   (+374) 10 57 36 30 电话：(+374) 10 57 36 30 

Fax:   (+374) 10 57 36 30 传真：(+374) 10 57 36 30 

E-mail: mail@arway.am E-mail：mail@arway.am 

  

Unternehmen 承运人 

SZDS 

Slovenská železničná dopravná 

spoločnosť, a.s. 

СЗДС 

斯洛伐克铁路运输公司 

Adresse:Na Štepnici 1379/1  

SK-960 01 Zvolen 

Slovak Republic 

地址：斯洛伐克共和国 

兹沃伦 SK-960 01 

什捷普尼茨街 1379/1 号 

Tel :   (+421) 45 52 43 755 电话：(+421) 45 52 43 755 

Fax:   (+421) 45 52 43 777 传真：(+421) 45 52 43 777 

E-mail: siragi@szds.sk E-mail：siragi@szds.sk 

  

mailto:mail@bartex.pl
mailto:mail@bartex.pl
mailto:siragi@szds.sk
mailto:siragi@szd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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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nehmen 承运人 

CENTRAL RAIWAYS a.s. 中心铁路股份公司 

Adresse: Kriva 21 

       SK 040 01 Kosice 

       Slovakei 

地址：斯洛伐克共和国 

      科希策 SK 040 01 

      科里瓦 21 号 

Tel :   （+421）55 6780 181 电话：（+421）55 6780 181 

Fax:   （+421）55 6780 181 传真：（+421）55 6780 181 

E-mail: crw@crw.sk E-mail: crw@crw.sk 

  

Unternehmen 承运人 

GR 

AG «Georgische Eisenbahn» 

格铁 

格鲁吉亚铁路股份公司 

Bränch «Güterverkehr» 

Department Kommerzielle  

Adresse: 15, Prospekt Tamar Mepe, Tbilisi, 

               0112, Georgien               

货运分公司 

商务处 

地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0112， 

塔玛拉女皇街 15 号 

 

Tel.: (+99532) 219 91 69 电话：(+99532) 219 91 69 

Fax: (+99532) 219 98 21 传真：(+99532) 219 98 21 

E-mail: david.shvelidze@railway.ge E-mail: david.shvelidze@railway.ge 

  

Unternehmen 承运人 

ČD Cargo AG 捷铁（货运） 

Bereich Vertriebsunterstützung - O7 

Reklamationsunterabteilung 

Adresse: Jankovcova 1569/2c 

 CZ-170 00 Praha 7 – Holešovice 

 Tschechische Republik 

销售赔偿部－O7 

赔偿受理处 

地址：捷克共和国 

17000 布拉格 7-戈列绍维采 

扬科夫索瓦大街 1569/2c 号 

Tel. : (+420) 725 591 316 电话：(+420) 725 591 316 

E-Mail: hana.kvalipova@cdcargo.cz E-mail：hana.kvalipova@cdcarg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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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办事细则  

（本指导手册 附件 8）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的办理 

 

1． 一 般规 定  

——对于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适用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

货物联运指导手册附件 20 的规定和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 4 项的规定。 

——在办理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时，应在商务记录用纸上

做下列记载：记录系根据国际货约的规定（填写国际货约栏和国际货

约 /国际货协栏）或者国际货协的规定（填写国际货协栏和国际货约 /

国际货协栏）编制。  

——如果使用打印机印制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则应符合

下列条件：  

内容 ——与样式无差别；  

格式 ——尽 量减少与样式的差别。  

 

2． 各 栏内 容  

注： 

运输合同：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既属于国际货约运输合同又属于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的事项； 

国际货约 —仅属于国际货约运输合同的事项； 

国际货协 —仅属于国际货协运输合同的事项。 

 

 

栏号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1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货人：发货人名称、通信地址、国家，如果可能，则注

明电话号或传真号（连同国际区号），或者电子邮箱（见国

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栏）。 

2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收货人：收货人名称、通信地址、国家，如果可能，则注

明电话号或传真号（连同国际区号），或者电子邮箱（见国

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4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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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包装种类：按照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见第20栏）。 

4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货物名称：按照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见第20栏）。 

5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重量（公斤）：按照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见第24、

38、48栏）。 

6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发送标识：按照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见第69栏）。 

承运货物的日期：按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16栏填写。 

7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自：承运货物的地点或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所载的发站

（见第16栏）。 

8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至：运到地或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所载的到站（见第10栏）。 

9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运到时间（日期、时分）、车次。 

10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协 

车辆号/集装箱号： 

—带 12 位号码的车辆：注明车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

单第 19 栏）； 

—其他车辆：注明车号（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 19 栏）； 

—多式运输单元的数量、号码（见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

第20栏）。 

—汽车运输工具识别号。 

11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本商务记录补充清单：补充清单上应有为商务记录签字的

人员的签字。 

12 国际货约 已查明：查明（确定）损失的日期和地点。 

13 国际货协 

 

补充   铁路   站   年   月   日编制的第   号商务记录： 

在运单上添附了运送途中编制的商务记录时填写。 

14-30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封印：注明车辆（集装箱）上的封印。 

31 国际货协 关于封印开启或毁损痕迹的事项： 

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填写。 

32 国际货协 车辆/集装箱技术状态良好/不良 

技术记录第   号   年   月   日编制： 

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填写。 

33 国际货协 

 

货物由铁路/发货人装车： 

注明货物由何人装车：承运人或发货人 

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4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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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确定事实/编制商务记录情况。关于货物（包括毁损货物）

状态的说明，并注明缺少或多出的数量： 

A 损失说明（类型和程度）,B 毁损/未毁损货件的重量，C 

包装种类及其（外部和内部）状态，D 装载方式，E 发生

损失的原因和时间（如果可查明），F 运到时承运人的补

充报告。 

根据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 4 项填写 

48 国际货协 鉴定书已编制/未编制：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 4 项填写。 

49 国际货协 封印和文件附于商务记录：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4项填写。 

50 国际货协 到站对附有中途站商务记录到达货物状态的记载： 

按照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4项填写。 

51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途中编制商务记录（承运人的日期戳或名称、地址、日期）。 

52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签字： 

证明人和全权代理人的姓名、地址和签字。 

承运人代表的职务、姓名和签字。 

53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运到后/在到站：编制商务记录（承运人的日期戳或名称、

地址，日期）。 

54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签字： 

证明人和全权代理人的姓名、地址和签字。 

承运人代表的职务、姓名和签字。 

收货人姓名和签字。 


